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婚字第502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黃紀方律師

            劉凡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伍拾玖萬伍仟捌佰零貳元，及自

本判決第一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

○、曾寶樂、曾寶慧。婚後曾住在新北市○○區○○路00

0巷00號（現門牌整編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下稱中山路房屋），後遷居中和、桃園，最後同住在新北

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下稱板橋住所）。詎被

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少返家同住，與訴外人

吳金霞通姦並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78年9月5日

生），80年以後即離家未返，棄原告及子女於不顧，違背

同居之義務；婚姻期間，被告經常酒醉鬧事，對原告施

暴，略有不滿即將原告準備之飯菜打翻，對原告丟擲杯

盤，並長期對原告施以言語暴力，甚至於子女面前亦使用

不堪入耳言語詆毀原告，其中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

房屋，因原告希望被告同房時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原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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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原告，致原告受傷；於107年8月15日

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原告「無恥的母親」等語，顯

對原告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再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

於97年11月26日偽造文書將原告所持有久旭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久旭公司）新臺幣（下同）70萬元出資額移轉

予他人，經最高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又被告至今仍與

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違反婚姻忠

實義務，導致兩造婚姻家庭長期破裂，原告從未宥恕被

告，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雙方婚姻因可歸責於被告之

前揭行為發生嚴重破綻，已無回復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

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

一判決兩造離婚，併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100萬

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被告前揭辱罵原告「無恥」，

仍與吳金霞同居等行為，已侵害原告名譽及基於配偶關係

所生之身分法益，令原告精神上痛苦，併依民法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另依民法第

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被告給付348

8萬1837元，並以原告起訴日即108年3月15日（下稱基準

日）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價值及範圍。

（二）原告於基準日所有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之價值共計為929

萬8344元，惟甲○○會定期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贈與金錢予

原告，經調閱甲○○之支票存根及原告之帳戶資料，甲○

○共贈與原告789萬1000元，此為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應予扣除，則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140萬7344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7150萬2992元，債務為

33萬1974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7117萬1018元。被告於基

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乃兩造婚後於72年間建造完成，被告未證明其

係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嗣被告於107年8月間移轉

所有權予曾家葳，然被告於107年間已告知曾寶樂、曾寶

慧其已打算離婚，且被告於97年、100年、105年間已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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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財產予吳金霞、曾家葳，顯有侵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

之意圖，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列入被

告之婚後財產。

　　⒉原告與甲○○確實於久旭公司出資70萬元、65萬元，非被

告借名登記，惟被告於另案主張久旭公司500萬元出資額

均為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應為其所有，則扣除原告與

　　  甲○○出資額後，被告於該公司之出資額應為365萬元。

　　⒊被告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應為被告之婚後財

產，被告雖主張該等存款為久旭公司借名登記於其名下，

惟該公司100年至107年歷年財務報表及被告所提資料均無

該等存款、應收帳款或股東往來債權。被告為要保人之如

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人壽保險，係以自然人為被

保險人，無從成為久旭公司借名契約或借名投資之可能，

均應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⒋被告於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存款及投資共265萬0843

元，亦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四）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所有家事勞動、子女照顧扶養均長期

由原告獨立擔任，原告除工作賺錢持家、照顧家庭及長

輩，並出資協助購買、修繕房屋，反觀被告外遇離家未

返，偽造原告簽名盜取原告資產，卻稱原告無貢獻與協

力，實無理由，原告至少有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權

利。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3488萬1837元【＝

（7117萬1018元－140萬7344元）×1/2】，加計原告主張

之前揭損害賠償，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

（五）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

183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請求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及民法第195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⒈被告固與吳金霞育有一子曾家葳，然曾家葳現年30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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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且甲○○於80年間所寄發之信函記載「若我現在不是

在服役，若不是母親再三勸解要我忍耐」等語，可證明原

告知情甚或有宥恕之舉，且被告已年近80歲，應無與第三

人合意性交之可能性，實際上被告係因曾家葳近年結婚、

孫子甫出生，始偶有探望曾家葳及孫子之舉，並非有與配

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情事，縱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

款離婚事由，依民法第1053條規定，顯已逾2年，不得再

請求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亦已罹於消

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

    ⒉上開情節，原告與其子女早已知悉，多年來相安無事，相

處亦融洽，僅因被告年事已高，渠等擔憂被告財產日後遭

曾家葳瓜分，不顧往日情分，陸續向被告或被告相關物業

提起多件訴訟，並互為證人，以期自被告處取得財產。渠

等利害關係一致，聯合誣指被告長期毆打原告、不顧家庭

等不實內容，被告否認證人曾寶慧、甲○○證言。被告實

因78年間子女均已成年或住校，又逢老母因病無人陪伴，

遂將事業遷回中山路房屋以利陪伴老母並祭祀祖先，且被

告仍持續負擔子女就學甚至出國留學等相關費用，原告不

願一同遷回中山路房屋，然亦自承偶有回中山路房屋之情

事，且中山路房屋為婚後原同居址，被告主觀上並無拒絕

同居之意，顯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被告

否認仍與吳金霞同住。

    ⒊被告與曾寶慧或曾寶樂間之私人訊息傳送「無恥的母親」

等不雅字眼，係因被告認為原告曾有棄子女不顧及不忠等

行為，且當時原告亦對被告提起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故

在與子女間進行私人訊息時，一時情緒失控而失言，然此

為被告與子女間之私人訊息，被告並未公開或當面向原告

發洩，實難認已達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原告無權依民法

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

（二）被告雖不爭執原告提出甲○○支票存根之形式真正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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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僅為發票人自行留存之支票存根，並非銀行實際兌領之

紀錄，且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中段規定，原告現存財產

均推定為婚後財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為無償取得，然觀

諸原告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除原告所標示

並主張為甲○○贈與之支票兌現外，尚有數十筆或百筆數

萬元或數十萬元之存款存入記錄，且縱屬甲○○贈與之支

票兌現，所生孳息亦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

視為婚後財產，實無徒由原告前揭帳戶歷年來甲○○給予

原告之支票兌現紀錄，即謂原告無償取得789萬1000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為被告於68年間出售繼承自其祖父曾人申所遺

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土地，得款330萬元

後，於70幾年間以其中70萬元左右之金額翻修祖厝而成，

其修建資金源自於被告繼承之不動產，故非屬被告婚後財

產，被告主觀上亦同此認定，況本件係原告對被告提起訴

訟，而兩造客觀上已別居多年，原告未曾向被告請求離婚

或提起有關訴訟，被告豈有可能事先預知原告將對被告提

起本件訴訟，而故意先行於106年11月27日移轉中山路房

屋所有權予曾家葳，實係因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成

家，代表傳承之意，被告欠缺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

之主觀要素。

    ⒉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

資，倘因該等保險之要保人為被告，而將之列入被告婚後

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久旭公司上開投資之義務，故亦

均應增列為被告之債務。

　　⒊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亦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

資，倘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上開存

款予久旭公司之義務，故亦應增列被告285萬元債務。

　　⒋被告之久旭公司出資額依公司登記資料為225萬元。

（四）被告否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於70至80年間因經商不利負債、

無力償還之情事，蓋板橋住所為被告於74年間所購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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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主張反證明被告名下現存婚後財產除板橋住所及久

旭公司出資額外，其餘財產均為被告於兩造分居後所取

得，原告對於該等財產並無任何貢獻或協力，或貢獻與協

力程度難與被告相當，又多年來板橋住所之房屋稅、地價

稅均由被告負擔，實由被告長年扶養原告，故若原告得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進行請求，如仍平均分

配，顯非公平，爰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規

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

寶樂、曾寶慧，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戶籍資料、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頁、卷

二第33至35頁、第59頁），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兩造間婚姻發生嚴重破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

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所謂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

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

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

之事由較富彈性。至於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而得請求離婚

之重大事由，主要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且達無法回復

之望作為判斷標準，且此判斷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

意欲之主觀面來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標準認定有無難以

維持婚姻之事實，該事實是否已達倘任何人處於同一境

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二）原告主張婚後兩造原同住中山路房屋，最後同住在74年間

購買之板橋住所，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與

吳金霞通姦並於78年9月5日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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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即離家未返；復被告經常對其施暴，於81年8月17

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其希望被告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其

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其致傷；於97年11月26日，被告未

經其同意或授權，以偽造文書方式將其持有久旭公司70萬

元出資額移轉他人；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

時，辱罵其「無恥的母親」等語；被告至今仍有與吳金霞

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而兩造分居迄今已

逾20年，婚姻已難繼續維持等情，除據原告到庭陳述綦

詳，並提有臺北縣立板橋醫院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6774號起訴書、

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

年度上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858號刑事判決、被告與曾寶樂之對話截圖、曾家葳之喜

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5至35、256、258、262至

267、268至279頁)。再據證人曾寶慧證稱：伊見過被告追

著原告打，晚上睡覺時也常在房間吵架，原告都哭的很傷

心，家裡晚餐的飯菜也常被打的滿地都是，還有一次搬到

板橋住所時，被告也是要用碗盤砸原告，81年時原告回去

三峽拜拜，當天晚上也是被被告打的鼻青臉腫，打電話給

唸大學的姐姐去接她，隔天姐姐就載原告去驗傷，74年到

80年被告常常不在，說他要去度假，但不是帶伊們跟原告

去，80年以後就幾乎都沒回家，被告在外面放話說原告不

守婦道，晚回來也會被罵，但被告晚回來卻不用被罵等

語，證人甲○○證稱：伊見過被告對原告拳打腳踢、摔盤

子、椅子、桌上的食物，也聽過原告在房間裡的尖叫聲，

一年大概發生十幾次，原告曾驗過傷，兩造於80年左右未

同住板橋住所等語，核與原告所述相符（見本院108年11

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雖稱證人證言不可信，惟被

告到庭陳稱：伊在板橋建國街有推原告，因為求歡不成，

但伊不會丟東西，原告說伊在三峽打她，也是因為求歡不

成，伊沒有想到她會拿出保險套等語（見同前筆錄），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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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揭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及衡以證人為

兩造子女，親等相同，前與兩造同住並親身見聞兩造相

處，尚難以證人與被告間有訴訟存在，即遽認證人之證述

全然不可採。再被告於原告提告之妨害婚姻案件偵查時

稱：「我承認曾家葳是我和吳金霞生的」等語，經本院調

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399號妨害婚姻卷

宗核閱無訛，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到庭陳稱：伊有跟吳金

霞生一個小孩，現在30歲，伊現在偶爾才會去跟吳金霞住

在板橋新民街，兩造已經分開住20出頭年了（見同前筆

錄）等語。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被告

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吳金霞外遇產子，現仍有與吳金霞同

住之事實，而與原告分居兩處，並於婚姻期間對原告施以

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

抑原告，足以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顯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已分居逾20年，彼此間已無

互動，形同陌路，顯然難期修復，除經原告陳述明確外，

亦經證人曾寶慧、甲○○證述在卷，由此益證兩造間感情

淡薄，早已無夫妻之情分存在。

（三）被告雖以其搬回中山路房屋係為照顧母親，係原告不願隨

同其搬回，且原告已知悉並宥恕其外遇生子之事，雙方多

年相安無事等情為辯，並提出照片、甲○○所寫之書信等

件為證，惟已為原告所否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與

人通姦，事後宥恕，須有寬容其行為而願繼續維持婚姻生

活之感情表示，始足當之；不得僅以其知悉其配偶與人通

姦而聽任之即認其已為宥恕。而觀諸被告所提相片僅係兩

造共同參加親友、子女婚禮時之相片，喜筵期間自難惡臉

相向，復前揭書信係甲○○所寫，難論斷為原告之意，再

縱認原告知悉被告之外遇行為，亦無從以前揭證據認定原

告已宥恕被告，況兩造已分居逾20年，顯難認定原告有與

被告維持婚姻生活之表示。又被告就其前揭主張搬回中山

路房屋之因部分，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母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於80年5月8日死亡後，有原告提出之死亡診斷書可稽（見

本院卷三第115頁），被告亦未與原告同住板橋住所，或

與原告再就兩造住所有所協議。是被告所辯，委無可採。

（四）被告於本件訴訟期間雖陳稱欲維持婚姻云云，惟無任何改

善挽回婚姻之舉措，甚於本院審理時訊問其是否能跟原告

同住時陳稱：也住不下了，伊現在只是要維持一個形象給

小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0頁），顯難期待兩造有破鏡

重圓、互相尊重、和諧攜手共度婚姻之可能，兩造實已均

無共同維持婚姻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堪認兩造間誠摯

相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婚姻破綻已深，難以修復，衡

諸常情，任何人倘處於該相同情狀下，均已喪失維持婚姻

之意願。職是，兩造之婚姻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事

由，且應由被告負責，應屬明灼。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2項規定請求離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另原告基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因原告係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故無庸再

　　  予審酌，附此敘明。

五、關於原告請求離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

（一）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受害人因離婚所受

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

如何之數額始屬相當，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參酌婚姻之存

續期間、年齡、地位、自營生計之能力與生活程度、因夫

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多寡及

其他一切情事為定之。夫妻結合，本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應相互尊重與扶持，夫

或妻一方若蓄意違背而與他人外遇生子，同居另組家庭等

情事，均足使他方之精神受損，並破壞婚姻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甚而導致離婚一途，對他方而言，精神上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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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可謂不大。

    ⒉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吳金霞外遇生

子，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行為，並對原告施以肢體暴

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

告，使原告長期受有精神上之相當痛苦，因而訴請離婚，

且此一結果係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並無過失；原告為33年

4月9日生，被告為33年10月22日生，現均為77歲餘，兩造

婚齡54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原告於104至107年度所

得分別為16萬3584元、25萬8588元、42萬3091元、40萬80

00元，無薪資所得，財產總額為391萬1810元；被告於上

開年度所得分別為126萬7972元、153萬9779元、117萬512

9元、75萬2538元，財產總額為249萬8704元等情，有本院

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

稽，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依民法第1056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90萬元

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

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

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部分：

（一）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該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

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

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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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

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

裁判意旨參照）。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

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

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

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

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吳金霞外遇生下曾家

　　  葳後，仍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情，並以「無恥的母親」

　　  等語在子女面前辱罵貶抑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屬有據。爰審酌兩造之智識、身

分、地位、經濟等狀況，及原告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稍嫌

過高，應以5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5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兩造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於108年3月15

　　日起訴請求離婚，依法得分配夫妻剩餘財產3488萬1837元，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查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按民法親屬編

　　　於91年6 月2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8日生效，原法定財產

　　　制即聯合財產制，修正為由夫妻各自管理其所有財產，於

　　　婚姻關係終了時，始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

　　　合併，加以清算分配之財產制）。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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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

　　　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

準。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業如前述，是剩餘財產價值

應以離婚起訴時即108年3月15日（基準日）為準，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原告請求計算並分配剩餘財產，自屬有據。

（二）按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2規定：「中華民國91年民法

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結婚

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婚

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

之婚後財產。」，是修正施行前採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

其過渡至修正後繼續採用法定財產制時，就修正前本不應

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

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前財產」，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之財產名稱，由「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變

更為「婚後財產」，至於財產範圍完全不受影響。

（三）原告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⒈經查，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

為929萬8344元，無債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三第656頁），並有各金融機構存摺及內頁資料、各

金融機構函文暨所附明細、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保單價

值準備金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應扣除甲○○贈與之789萬1000元云云，固提

出甲○○之支票存根影本、原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

易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39至235頁），惟支票

僅為支付工具，仍須將金額存入帳戶以供兌現，原告書狀

中亦載以：其收到甲○○支票會存入金融機構帳戶或背書

轉與他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9頁），是除尚難逕以上

開資料認定該等支票金額係甲○○贈與原告外，復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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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帳戶資金本易混同，且觀諸上開交易明細，可知原告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上開帳戶資金進出頻繁，亦無從認

定該等支票金額於基準日仍存在於原告之財產中，則原告

辯稱應扣除789萬1000元云云，應無所據。

    ⒊基上，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四）被告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

　　⒈經查，被告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

計為4242萬8859元，有彰化銀行貸款債務33萬1974元等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函覆資

料、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貸款餘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

堪予認定。

　　⒉復查被告於基準日有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儲蓄帳戶存款

美金3.57元（匯率30.825）、南非幣6萬8586.95元（匯率

2.09）、定期存款南非幣28萬元（基準日時定期存款尚未

到期）、投資帳戶南非幣90萬4500元，合計價值為新臺幣

261萬9062元乙情，有永豐商業銀行110年10月4日函暨所

附存款及投資餘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573至575

頁），被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365萬元云

云，雖據提出久旭公司章程、登記事項等件為證（見本院

卷二第41至52頁）。惟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108年12月4日

函（見本院卷二第117 頁）主張其與甲○○於基準日各有

　　　70萬元、65萬元之出資額，否認被告於另案中主張久旭公

司所有出資額均為被告借名登記之情，自應同以上開函文

所載內容為據，認定被告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225

萬元。原告此節主張，難認有據。

　　⒋被告主張中山路房屋為其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云

云，固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告繼承不動產清冊影

本（即被證3、被證16）等件為佐，惟為原告否認，並主

張被告惡意處分中山路房屋，應追加計算為被告之婚後財

產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其於68年出售三峽鎮公館後段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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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埔小段53-1地號之繼承而得土地，得款330萬元，於70

幾年間以其中之70萬元金額翻修祖厝而成等語，惟被告所

提前揭事證僅為不動產異動相關資料，無從證明中山路房

屋係被告繼承土地出售後所得價金之變形，被告雖未盡其

舉證責任，惟被告已於107年8月16日（原因發生日期106

年11月2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

曾家葳，（見本院卷一第472 頁），而本件離婚係原告於

　　　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起，被告無從預先知悉原告何時要

訴請離婚，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子女對話時稱：看來勢必走

上離婚一途等語，係107年9月13日所傳送，距原因發生日

期逾8個月，佐以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被告於前

揭時間為該房屋處分，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即係為惡意減

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原告主張應追加計算中山

路房屋為被告之婚後財產，亦無可採。

　  ⒌被告主張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其名義投

資，其負有返還久旭公司該等投資之義務，均應列為被告

之債務云云，固據提出久旭公司與被告之彰化銀行、永豐

銀行、萬泰銀行、凱基銀行存摺資料、交易明細、南山人

壽保險單首頁、託收票據清單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299至333頁、卷三第43至65頁）。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自然人與法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

主體，公司在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其與自然人各有獨立之

人格及財產，是被告與久旭公司之財產各自獨立，不容混

淆。查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為被告所有帳戶之定期

存款，有凱基商業銀行109年1月21日函暨所附資料（見本

院卷一第378至382頁），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之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被告，有各該保險公司函文暨所附資料

（見本院卷一第384、426至428、434、570至572頁），堪

信附表三所示之存款及保險為被告所有之財產無訛。被告

所提出前揭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僅證明被告與久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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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間有金錢往來，惟無從證明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係久

旭公司借被告名義投資，況按保險契約之訂立涉及保險利

益之有無及道德風險問題，如可成立借名契約，將影響保

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亦將影響社會金融秩

序，縱保險費係由他人繳納，亦難謂要保人非保險契約之

當事人。被告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

定，應認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仍屬於被告所有，並列為

被告之現存婚存財產。

　　⒍基上，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6761萬9823元

（＝4242萬8859元＋261萬9062元＋225萬元＋2032萬1902

元），債務為33萬1974元，故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

萬7849元（＝6761萬9823元－33萬1974元）。

（五）綜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798萬9505元（＝6728萬7849

元－929萬8344元）。

（六）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2319萬5802元：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業於110年1月20日修正為「夫妻

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

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並

增列第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

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

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

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乃

沿續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

獻之法律評價，以達男女平權、夫妻平等之原則外，為避

免法院對於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平情形之認定標

準不一，修正上開第2項及增列第3項規定之要件，以資適

用。依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認法律變更時，新法規範

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

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

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紛爭事

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之意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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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離婚原因做為法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原

因，即應以離婚形成判決發生婚姻關係解消時，即判決確

定時有效之法規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否

顯失公平之認定應適用之法律，現行民法第1030條之1第2

項、第3項既已修增明定，自應適用該新修訂法條之規

定，先予敘明。

　　⒉爰審酌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兩造自80年起即分居，

業認定如前，並為兩造所是認，兩造自斯時起已無法維繫

正常夫妻之和諧家庭生活，兩造婚姻同住生活期間，原告

對於家事勞務、子女照顧養育、家庭付出之整體，固有相

當貢獻及協力，然兩造分居時間已近30年，被告之婚後財

產中確有兩造分居後始取得者，則原告於兩造分居後之經

濟、家務、婚姻生活、情感支持付出較同住期間即有所限

制，顯見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如以平均分配之方式計算

顯失公平，爰將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調整為原告僅

得請求5分之2，以達平允。是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金額應為2319萬5802元（＝5798萬9505元×2/5），及

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

造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1030條

之1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50萬

元、剩餘財產2319萬5802元，及均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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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馨德

附表一：原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股票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2,827股 6萬3608元

 2 股票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60股 1,413元

 3 股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萬5310股

39萬5472元

 4 股票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萬7354股 36萬7911元

 5 股票 嘉裕股份有限公司6萬8000股 35萬3600元

 6 股票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1,400股 2萬5676元

 7 股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351股 5,405元

 8 股票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0股 10萬7800元

 9 股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464股 8,074元

 10 股票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251股 2,470元

 11 股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453股 1萬1348元

 12 股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2萬5010股 43萬3924元

 13 股票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863股 14萬9854元

 14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626股 18萬5396元

 15 股票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6,742股 4萬6722元

 16 股票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股 42元

 17 股票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785股 1萬7192元

 18 股票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417股 17萬6321元

 19 股票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3萬8000股 7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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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股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44股 1,155元

 21 股票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0股 2萬4060元

 22 股票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229股 2萬8625元

 23 股票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89股 5,742元

 24 股票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04股 1萬8223元

 25 股票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80股 6萬4419元

 26 股票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46

股

3萬3627元

 27 股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00股 3萬5280元

 28 股票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股 41萬9200元

 29 股票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萬6000股 76萬1400元

 30 股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8股  3,172元

 31 股票 板信商業銀行2萬6350股 28萬9323元

 32 投資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70萬元

 33 存款 板信商業銀行 15萬8929元

 34 存款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63萬2272元

 35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款 78萬5614元

 3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2萬0922元

 37 存款 郵局 1萬2752元

 38 存款 臺灣銀行 36萬1799元

 39 存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萬4083元

 4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萬2015元

 41 保險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萬0336元

 42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2024元

 43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3萬4885元

 44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萬2265元

 45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3994元

合計 929萬83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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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房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地號

土地暨坐落其上同區段建號建物（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

號4樓）

2800萬元

 2 股票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萬0400股 109萬7200元

 3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萬1916股 366萬5270元

 4 股票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萬1895股 13萬6198元

 5 股票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3萬3333股 36萬8263元

 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4元

 7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049元

 8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萬2436元

 9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美

金988.11元（匯率30.825）

3萬0458元

 10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澳

幣0.18元（匯率21.78）

4元

 11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南

非幣3萬0325.66元（匯率2.09）

6萬3381元

 12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人

民幣51.16元（匯率4.571）

234元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41萬3763元

 14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美金332.89元 1萬0261元

 1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澳幣29.8元 649元

 1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人民幣1,012.89元 4,630元

 17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126元

 18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 7萬2414元

 1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澳幣150.30元 3,274元

 20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美金0.34元 10元

 2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南非幣1,350.23元 2,8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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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被告主張久旭公司借名投資之財產

 22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24萬7430元

 23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150萬元

 2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30萬元

 25 存款 EAST WEST BANK美元1.9元 59元

 2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1萬5893元

 2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17萬9432元

553萬0991元

合計 4242萬8859元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0萬元

 2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5萬元

 3 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南非幣360萬5438.52元

753萬5367元

 4 保險 中國人壽多多利終身保險 390萬7867元

 5 保險 安聯人壽豐收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295萬0059元

 6 保險 南山人壽月月得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

險

307萬8609元

合計 2032萬19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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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婚字第502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黃紀方律師
            劉凡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伍拾玖萬伍仟捌佰零貳元，及自
本判決第一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婚後曾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現門牌整編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下稱中山路房屋），後遷居中和、桃園，最後同住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下稱板橋住所）。詎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少返家同住，與訴外人吳金霞通姦並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78年9月5日生），80年以後即離家未返，棄原告及子女於不顧，違背同居之義務；婚姻期間，被告經常酒醉鬧事，對原告施暴，略有不滿即將原告準備之飯菜打翻，對原告丟擲杯盤，並長期對原告施以言語暴力，甚至於子女面前亦使用不堪入耳言語詆毀原告，其中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原告希望被告同房時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原告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原告，致原告受傷；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原告「無恥的母親」等語，顯對原告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再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於97年11月26日偽造文書將原告所持有久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旭公司）新臺幣（下同）70萬元出資額移轉予他人，經最高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又被告至今仍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違反婚姻忠實義務，導致兩造婚姻家庭長期破裂，原告從未宥恕被告，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雙方婚姻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前揭行為發生嚴重破綻，已無回復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兩造離婚，併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被告前揭辱罵原告「無恥」，仍與吳金霞同居等行為，已侵害原告名譽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令原告精神上痛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被告給付3488萬1837元，並以原告起訴日即108年3月15日（下稱基準日）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價值及範圍。
（二）原告於基準日所有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之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惟甲○○會定期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贈與金錢予原告，經調閱甲○○之支票存根及原告之帳戶資料，甲○○共贈與原告789萬1000元，此為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應予扣除，則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140萬7344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7150萬299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7117萬1018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乃兩造婚後於72年間建造完成，被告未證明其係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嗣被告於107年8月間移轉所有權予曾家葳，然被告於107年間已告知曾寶樂、曾寶慧其已打算離婚，且被告於97年、100年、105年間已陸續移轉財產予吳金霞、曾家葳，顯有侵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之意圖，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⒉原告與甲○○確實於久旭公司出資70萬元、65萬元，非被告借名登記，惟被告於另案主張久旭公司500萬元出資額均為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應為其所有，則扣除原告與
　　  甲○○出資額後，被告於該公司之出資額應為365萬元。
　　⒊被告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應為被告之婚後財產，被告雖主張該等存款為久旭公司借名登記於其名下，惟該公司100年至107年歷年財務報表及被告所提資料均無該等存款、應收帳款或股東往來債權。被告為要保人之如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人壽保險，係以自然人為被保險人，無從成為久旭公司借名契約或借名投資之可能，均應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⒋被告於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存款及投資共265萬0843元，亦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四）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所有家事勞動、子女照顧扶養均長期由原告獨立擔任，原告除工作賺錢持家、照顧家庭及長輩，並出資協助購買、修繕房屋，反觀被告外遇離家未返，偽造原告簽名盜取原告資產，卻稱原告無貢獻與協力，實無理由，原告至少有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權利。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3488萬1837元【＝（7117萬1018元－140萬7344元）×1/2】，加計原告主張之前揭損害賠償，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
（五）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請求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⒈被告固與吳金霞育有一子曾家葳，然曾家葳現年30好幾歲，且甲○○於80年間所寄發之信函記載「若我現在不是在服役，若不是母親再三勸解要我忍耐」等語，可證明原告知情甚或有宥恕之舉，且被告已年近80歲，應無與第三人合意性交之可能性，實際上被告係因曾家葳近年結婚、孫子甫出生，始偶有探望曾家葳及孫子之舉，並非有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情事，縱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離婚事由，依民法第1053條規定，顯已逾2年，不得再請求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亦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
    ⒉上開情節，原告與其子女早已知悉，多年來相安無事，相處亦融洽，僅因被告年事已高，渠等擔憂被告財產日後遭曾家葳瓜分，不顧往日情分，陸續向被告或被告相關物業提起多件訴訟，並互為證人，以期自被告處取得財產。渠等利害關係一致，聯合誣指被告長期毆打原告、不顧家庭等不實內容，被告否認證人曾寶慧、甲○○證言。被告實因78年間子女均已成年或住校，又逢老母因病無人陪伴，遂將事業遷回中山路房屋以利陪伴老母並祭祀祖先，且被告仍持續負擔子女就學甚至出國留學等相關費用，原告不願一同遷回中山路房屋，然亦自承偶有回中山路房屋之情事，且中山路房屋為婚後原同居址，被告主觀上並無拒絕同居之意，顯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被告否認仍與吳金霞同住。
    ⒊被告與曾寶慧或曾寶樂間之私人訊息傳送「無恥的母親」等不雅字眼，係因被告認為原告曾有棄子女不顧及不忠等行為，且當時原告亦對被告提起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故在與子女間進行私人訊息時，一時情緒失控而失言，然此為被告與子女間之私人訊息，被告並未公開或當面向原告發洩，實難認已達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原告無權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
（二）被告雖不爭執原告提出甲○○支票存根之形式真正性，然此僅為發票人自行留存之支票存根，並非銀行實際兌領之紀錄，且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中段規定，原告現存財產均推定為婚後財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為無償取得，然觀諸原告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除原告所標示並主張為甲○○贈與之支票兌現外，尚有數十筆或百筆數萬元或數十萬元之存款存入記錄，且縱屬甲○○贈與之支票兌現，所生孳息亦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後財產，實無徒由原告前揭帳戶歷年來甲○○給予原告之支票兌現紀錄，即謂原告無償取得789萬1000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為被告於68年間出售繼承自其祖父曾人申所遺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土地，得款330萬元後，於70幾年間以其中70萬元左右之金額翻修祖厝而成，其修建資金源自於被告繼承之不動產，故非屬被告婚後財產，被告主觀上亦同此認定，況本件係原告對被告提起訴訟，而兩造客觀上已別居多年，原告未曾向被告請求離婚或提起有關訴訟，被告豈有可能事先預知原告將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而故意先行於106年11月27日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實係因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成家，代表傳承之意，被告欠缺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主觀要素。
    ⒉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因該等保險之要保人為被告，而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久旭公司上開投資之義務，故亦均應增列為被告之債務。
　　⒊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亦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上開存款予久旭公司之義務，故亦應增列被告285萬元債務。
　　⒋被告之久旭公司出資額依公司登記資料為225萬元。
（四）被告否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於70至80年間因經商不利負債、無力償還之情事，蓋板橋住所為被告於74年間所購買，且原告之主張反證明被告名下現存婚後財產除板橋住所及久旭公司出資額外，其餘財產均為被告於兩造分居後所取得，原告對於該等財產並無任何貢獻或協力，或貢獻與協力程度難與被告相當，又多年來板橋住所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由被告負擔，實由被告長年扶養原告，故若原告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進行請求，如仍平均分配，顯非公平，爰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資料、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頁、卷二第33至35頁、第59頁），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兩造間婚姻發生嚴重破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至於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而得請求離婚之重大事由，主要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且達無法回復之望作為判斷標準，且此判斷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來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標準認定有無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該事實是否已達倘任何人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二）原告主張婚後兩造原同住中山路房屋，最後同住在74年間購買之板橋住所，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與吳金霞通姦並於78年9月5日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80年後即離家未返；復被告經常對其施暴，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其希望被告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其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其致傷；於97年11月26日，被告未經其同意或授權，以偽造文書方式將其持有久旭公司70萬元出資額移轉他人；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其「無恥的母親」等語；被告至今仍有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而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婚姻已難繼續維持等情，除據原告到庭陳述綦詳，並提有臺北縣立板橋醫院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6774號起訴書、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刑事判決、被告與曾寶樂之對話截圖、曾家葳之喜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5至35、256、258、262至267、268至279頁)。再據證人曾寶慧證稱：伊見過被告追著原告打，晚上睡覺時也常在房間吵架，原告都哭的很傷心，家裡晚餐的飯菜也常被打的滿地都是，還有一次搬到板橋住所時，被告也是要用碗盤砸原告，81年時原告回去三峽拜拜，當天晚上也是被被告打的鼻青臉腫，打電話給唸大學的姐姐去接她，隔天姐姐就載原告去驗傷，74年到80年被告常常不在，說他要去度假，但不是帶伊們跟原告去，80年以後就幾乎都沒回家，被告在外面放話說原告不守婦道，晚回來也會被罵，但被告晚回來卻不用被罵等語，證人甲○○證稱：伊見過被告對原告拳打腳踢、摔盤子、椅子、桌上的食物，也聽過原告在房間裡的尖叫聲，一年大概發生十幾次，原告曾驗過傷，兩造於80年左右未同住板橋住所等語，核與原告所述相符（見本院108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雖稱證人證言不可信，惟被告到庭陳稱：伊在板橋建國街有推原告，因為求歡不成，但伊不會丟東西，原告說伊在三峽打她，也是因為求歡不成，伊沒有想到她會拿出保險套等語（見同前筆錄），佐以前揭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及衡以證人為兩造子女，親等相同，前與兩造同住並親身見聞兩造相處，尚難以證人與被告間有訴訟存在，即遽認證人之證述全然不可採。再被告於原告提告之妨害婚姻案件偵查時稱：「我承認曾家葳是我和吳金霞生的」等語，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399號妨害婚姻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到庭陳稱：伊有跟吳金霞生一個小孩，現在30歲，伊現在偶爾才會去跟吳金霞住在板橋新民街，兩造已經分開住20出頭年了（見同前筆錄）等語。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被告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吳金霞外遇產子，現仍有與吳金霞同住之事實，而與原告分居兩處，並於婚姻期間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足以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顯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已分居逾20年，彼此間已無互動，形同陌路，顯然難期修復，除經原告陳述明確外，亦經證人曾寶慧、甲○○證述在卷，由此益證兩造間感情淡薄，早已無夫妻之情分存在。
（三）被告雖以其搬回中山路房屋係為照顧母親，係原告不願隨同其搬回，且原告已知悉並宥恕其外遇生子之事，雙方多年相安無事等情為辯，並提出照片、甲○○所寫之書信等件為證，惟已為原告所否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與人通姦，事後宥恕，須有寬容其行為而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之感情表示，始足當之；不得僅以其知悉其配偶與人通姦而聽任之即認其已為宥恕。而觀諸被告所提相片僅係兩造共同參加親友、子女婚禮時之相片，喜筵期間自難惡臉相向，復前揭書信係甲○○所寫，難論斷為原告之意，再縱認原告知悉被告之外遇行為，亦無從以前揭證據認定原告已宥恕被告，況兩造已分居逾20年，顯難認定原告有與被告維持婚姻生活之表示。又被告就其前揭主張搬回中山路房屋之因部分，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母親於80年5月8日死亡後，有原告提出之死亡診斷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5頁），被告亦未與原告同住板橋住所，或與原告再就兩造住所有所協議。是被告所辯，委無可採。
（四）被告於本件訴訟期間雖陳稱欲維持婚姻云云，惟無任何改善挽回婚姻之舉措，甚於本院審理時訊問其是否能跟原告同住時陳稱：也住不下了，伊現在只是要維持一個形象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0頁），顯難期待兩造有破鏡重圓、互相尊重、和諧攜手共度婚姻之可能，兩造實已均無共同維持婚姻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堪認兩造間誠摯相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婚姻破綻已深，難以修復，衡諸常情，任何人倘處於該相同情狀下，均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職是，兩造之婚姻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事由，且應由被告負責，應屬明灼。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另原告基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因原告係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故無庸再
　　  予審酌，附此敘明。
五、關於原告請求離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
（一）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受害人因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如何之數額始屬相當，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參酌婚姻之存續期間、年齡、地位、自營生計之能力與生活程度、因夫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多寡及其他一切情事為定之。夫妻結合，本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應相互尊重與扶持，夫或妻一方若蓄意違背而與他人外遇生子，同居另組家庭等情事，均足使他方之精神受損，並破壞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甚而導致離婚一途，對他方而言，精神上之痛苦，不可謂不大。
    ⒉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吳金霞外遇生子，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行為，並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使原告長期受有精神上之相當痛苦，因而訴請離婚，且此一結果係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並無過失；原告為33年4月9日生，被告為33年10月22日生，現均為77歲餘，兩造婚齡54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原告於104至107年度所得分別為16萬3584元、25萬8588元、42萬3091元、40萬8000元，無薪資所得，財產總額為391萬1810元；被告於上開年度所得分別為126萬7972元、153萬9779元、117萬5129元、75萬2538元，財產總額為249萬8704元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9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部分：
（一）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該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吳金霞外遇生下曾家
　　  葳後，仍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情，並以「無恥的母親」
　　  等語在子女面前辱罵貶抑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屬有據。爰審酌兩造之智識、身分、地位、經濟等狀況，及原告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稍嫌過高，應以5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兩造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於108年3月15
　　日起訴請求離婚，依法得分配夫妻剩餘財產3488萬1837元，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查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按民法親屬編
　　　於91年6 月2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8日生效，原法定財產
　　　制即聯合財產制，修正為由夫妻各自管理其所有財產，於
　　　婚姻關係終了時，始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
　　　合併，加以清算分配之財產制）。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
　　　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業如前述，是剩餘財產價值應以離婚起訴時即108年3月15日（基準日）為準，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請求計算並分配剩餘財產，自屬有據。
（二）按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2規定：「中華民國91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後財產。」，是修正施行前採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其過渡至修正後繼續採用法定財產制時，就修正前本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前財產」，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後財產」，至於財產範圍完全不受影響。
（三）原告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⒈經查，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無債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656頁），並有各金融機構存摺及內頁資料、各金融機構函文暨所附明細、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保單價值準備金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應扣除甲○○贈與之789萬1000元云云，固提出甲○○之支票存根影本、原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39至235頁），惟支票僅為支付工具，仍須將金額存入帳戶以供兌現，原告書狀中亦載以：其收到甲○○支票會存入金融機構帳戶或背書轉與他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9頁），是除尚難逕以上開資料認定該等支票金額係甲○○贈與原告外，復因金融機構帳戶資金本易混同，且觀諸上開交易明細，可知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上開帳戶資金進出頻繁，亦無從認定該等支票金額於基準日仍存在於原告之財產中，則原告辯稱應扣除789萬1000元云云，應無所據。
    ⒊基上，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四）被告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
　　⒈經查，被告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4242萬8859元，有彰化銀行貸款債務33萬1974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函覆資料、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貸款餘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復查被告於基準日有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儲蓄帳戶存款美金3.57元（匯率30.825）、南非幣6萬8586.95元（匯率2.09）、定期存款南非幣28萬元（基準日時定期存款尚未到期）、投資帳戶南非幣90萬4500元，合計價值為新臺幣261萬9062元乙情，有永豐商業銀行110年10月4日函暨所附存款及投資餘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573至575頁），被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365萬元云云，雖據提出久旭公司章程、登記事項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2頁）。惟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108年12月4日函（見本院卷二第117 頁）主張其與甲○○於基準日各有
　　　70萬元、65萬元之出資額，否認被告於另案中主張久旭公司所有出資額均為被告借名登記之情，自應同以上開函文所載內容為據，認定被告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225萬元。原告此節主張，難認有據。
　　⒋被告主張中山路房屋為其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云云，固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告繼承不動產清冊影本（即被證3、被證16）等件為佐，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被告惡意處分中山路房屋，應追加計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其於68年出售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之繼承而得土地，得款330萬元，於70幾年間以其中之70萬元金額翻修祖厝而成等語，惟被告所提前揭事證僅為不動產異動相關資料，無從證明中山路房屋係被告繼承土地出售後所得價金之變形，被告雖未盡其舉證責任，惟被告已於107年8月16日（原因發生日期106年11月2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見本院卷一第472 頁），而本件離婚係原告於
　　　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起，被告無從預先知悉原告何時要訴請離婚，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子女對話時稱：看來勢必走上離婚一途等語，係107年9月13日所傳送，距原因發生日期逾8個月，佐以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被告於前揭時間為該房屋處分，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即係為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原告主張應追加計算中山路房屋為被告之婚後財產，亦無可採。
　  ⒌被告主張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其名義投資，其負有返還久旭公司該等投資之義務，均應列為被告之債務云云，固據提出久旭公司與被告之彰化銀行、永豐銀行、萬泰銀行、凱基銀行存摺資料、交易明細、南山人壽保險單首頁、託收票據清單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9至333頁、卷三第43至65頁）。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自然人與法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公司在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其與自然人各有獨立之人格及財產，是被告與久旭公司之財產各自獨立，不容混淆。查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為被告所有帳戶之定期存款，有凱基商業銀行109年1月21日函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78至382頁），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被告，有各該保險公司函文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84、426至428、434、570至572頁），堪信附表三所示之存款及保險為被告所有之財產無訛。被告所提出前揭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僅證明被告與久旭公司間有金錢往來，惟無從證明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係久旭公司借被告名義投資，況按保險契約之訂立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及道德風險問題，如可成立借名契約，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亦將影響社會金融秩序，縱保險費係由他人繳納，亦難謂要保人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被告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應認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仍屬於被告所有，並列為被告之現存婚存財產。
　　⒍基上，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6761萬9823元（＝4242萬8859元＋261萬9062元＋225萬元＋2032萬190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故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6761萬9823元－33萬1974元）。
（五）綜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798萬9505元（＝6728萬7849元－929萬8344元）。
（六）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2319萬5802元：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業於110年1月20日修正為「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並增列第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乃沿續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評價，以達男女平權、夫妻平等之原則外，為避免法院對於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平情形之認定標準不一，修正上開第2項及增列第3項規定之要件，以資適用。依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認法律變更時，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紛爭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之意旨。依此，以離婚原因做為法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原因，即應以離婚形成判決發生婚姻關係解消時，即判決確定時有效之法規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否顯失公平之認定應適用之法律，現行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既已修增明定，自應適用該新修訂法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⒉爰審酌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兩造自80年起即分居，業認定如前，並為兩造所是認，兩造自斯時起已無法維繫正常夫妻之和諧家庭生活，兩造婚姻同住生活期間，原告對於家事勞務、子女照顧養育、家庭付出之整體，固有相當貢獻及協力，然兩造分居時間已近30年，被告之婚後財產中確有兩造分居後始取得者，則原告於兩造分居後之經濟、家務、婚姻生活、情感支持付出較同住期間即有所限制，顯見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如以平均分配之方式計算顯失公平，爰將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調整為原告僅得請求5分之2，以達平允。是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應為2319萬5802元（＝5798萬9505元×2/5），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1030條之1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50萬元、剩餘財產2319萬5802元，及均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馨德
附表一：原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股票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2,827股

		6萬3608元



		 2

		股票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60股

		1,413元



		 3

		股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萬5310股

		39萬5472元



		 4

		股票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萬7354股

		36萬7911元



		 5

		股票

		嘉裕股份有限公司6萬8000股

		35萬3600元



		 6

		股票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1,400股

		2萬5676元



		 7

		股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351股

		5,405元



		 8

		股票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0股

		10萬7800元



		 9

		股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464股

		8,074元



		 10

		股票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251股

		2,470元



		 11

		股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453股

		1萬1348元



		 12

		股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2萬5010股

		43萬3924元



		 13

		股票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863股

		14萬9854元



		 14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626股

		18萬5396元



		 15

		股票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6,742股

		4萬6722元



		 16

		股票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股

		42元



		 17

		股票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785股

		1萬7192元



		 18

		股票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417股

		17萬6321元



		 19

		股票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3萬8000股

		76萬元



		 20

		股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44股

		1,155元



		 21

		股票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0股

		2萬4060元



		 22

		股票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229股

		2萬8625元



		 23

		股票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89股

		5,742元



		 24

		股票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04股

		1萬8223元



		 25

		股票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80股

		6萬4419元



		 26

		股票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46股

		3萬3627元



		 27

		股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00股

		3萬5280元



		 28

		股票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股

		41萬9200元



		 29

		股票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萬6000股

		76萬1400元



		 30

		股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8股

		 3,172元



		 31

		股票

		板信商業銀行2萬6350股

		28萬9323元



		 32

		投資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70萬元



		 33

		存款

		板信商業銀行

		15萬8929元



		 34

		存款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63萬2272元



		 35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款

		78萬5614元



		 3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2萬0922元



		 37

		存款

		郵局

		1萬2752元



		 38

		存款

		臺灣銀行

		36萬1799元



		 39

		存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萬4083元



		 4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萬2015元



		 41

		保險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萬0336元



		 42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2024元



		 43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3萬4885元



		 44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萬2265元



		 45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3994元



		


		合計

		


		929萬8344元









附表二：被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房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暨坐落其上同區段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

		2800萬元



		 2

		股票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萬0400股

		109萬7200元



		 3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萬1916股

		366萬5270元



		 4

		股票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萬1895股

		13萬6198元



		 5

		股票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3萬3333股

		36萬8263元



		 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4元



		 7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049元



		 8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萬2436元



		 9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美金988.11元（匯率30.825）

		3萬0458元



		 10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澳幣0.18元（匯率21.78）

		4元



		 11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南非幣3萬0325.66元（匯率2.09）

		6萬3381元



		 12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人民幣51.16元（匯率4.571）

		234元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41萬3763元



		 14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美金332.89元

		1萬0261元



		 1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澳幣29.8元

		649元



		 1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人民幣1,012.89元

		4,630元



		 17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126元



		 18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

		7萬2414元



		 1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澳幣150.30元

		3,274元



		 20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美金0.34元

		10元



		 2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南非幣1,350.23元

		2,822元



		 22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24萬7430元



		 23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150萬元



		 2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30萬元



		 25

		存款

		EAST WEST BANK美元1.9元

		59元



		 2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1萬5893元



		 2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17萬9432元

		553萬0991元



		


		合計

		


		4242萬8859元









附表三：被告主張久旭公司借名投資之財產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0萬元



		 2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5萬元



		 3

		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南非幣360萬5438.52元

		753萬5367元



		 4

		保險

		中國人壽多多利終身保險

		390萬7867元



		 5

		保險

		安聯人壽豐收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295萬0059元



		 6

		保險

		南山人壽月月得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307萬8609元



		


		合計

		


		2032萬190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婚字第502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黃紀方律師
            劉凡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伍拾玖萬伍仟捌佰零貳元，及自
本判決第一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
      、曾寶樂、曾寶慧。婚後曾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
      號（現門牌整編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下稱中山路
      房屋），後遷居中和、桃園，最後同住在新北市○○區○○路
      0段00巷00號4樓（下稱板橋住所）。詎被告於74年至80年
      間即經常離家，甚少返家同住，與訴外人吳金霞通姦並生
      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78年9月5日生），80年以後即離
      家未返，棄原告及子女於不顧，違背同居之義務；婚姻期
      間，被告經常酒醉鬧事，對原告施暴，略有不滿即將原告
      準備之飯菜打翻，對原告丟擲杯盤，並長期對原告施以言
      語暴力，甚至於子女面前亦使用不堪入耳言語詆毀原告，
      其中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原告希望被告同
      房時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原告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原告
      ，致原告受傷；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
      罵原告「無恥的母親」等語，顯對原告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再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於97年11月26日偽造文書
      將原告所持有久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旭公司）新
      臺幣（下同）70萬元出資額移轉予他人，經最高法院判決
      有罪確定在案；又被告至今仍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
      ○○街00號6樓，違反婚姻忠實義務，導致兩造婚姻家庭長
      期破裂，原告從未宥恕被告，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雙
      方婚姻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前揭行為發生嚴重破綻，已無回
      復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及
      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兩造離婚，併依民法第105
      6條第2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被告
      前揭辱罵原告「無恥」，仍與吳金霞同居等行為，已侵害
      原告名譽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令原告精神上
      痛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被告給付3488萬1837元，並以原告起訴日即
      108年3月15日（下稱基準日）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價值及範
      圍。
（二）原告於基準日所有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之價值共計為929
      萬8344元，惟甲○○會定期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贈與金錢予原
      告，經調閱甲○○之支票存根及原告之帳戶資料，甲○○共贈
      與原告789萬1000元，此為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應予扣
      除，則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140萬7344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7150萬2992元，債務為
      33萬1974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7117萬1018元。被告於基
      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乃兩造婚後於72年間建造完成，被告未證明其
      係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嗣被告於107年8月間移轉
      所有權予曾家葳，然被告於107年間已告知曾寶樂、曾寶
      慧其已打算離婚，且被告於97年、100年、105年間已陸續
      移轉財產予吳金霞、曾家葳，顯有侵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
      之意圖，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列入被
      告之婚後財產。
　　⒉原告與甲○○確實於久旭公司出資70萬元、65萬元，非被告
      借名登記，惟被告於另案主張久旭公司500萬元出資額均
      為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應為其所有，則扣除原告與
　　  甲○○出資額後，被告於該公司之出資額應為365萬元。
　　⒊被告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應為被告之婚後財
      產，被告雖主張該等存款為久旭公司借名登記於其名下，
      惟該公司100年至107年歷年財務報表及被告所提資料均無
      該等存款、應收帳款或股東往來債權。被告為要保人之如
      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人壽保險，係以自然人為被
      保險人，無從成為久旭公司借名契約或借名投資之可能，
      均應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⒋被告於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存款及投資共265萬0843元，
      亦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四）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所有家事勞動、子女照顧扶養均長期
      由原告獨立擔任，原告除工作賺錢持家、照顧家庭及長輩
      ，並出資協助購買、修繕房屋，反觀被告外遇離家未返，
      偽造原告簽名盜取原告資產，卻稱原告無貢獻與協力，實
      無理由，原告至少有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權利。兩造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3488萬1837元【＝（7117萬101
      8元－140萬7344元）×1/2】，加計原告主張之前揭損害賠
      償，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
（五）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
      3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請求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及民法第195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⒈被告固與吳金霞育有一子曾家葳，然曾家葳現年30好幾歲
      ，且甲○○於80年間所寄發之信函記載「若我現在不是在服
      役，若不是母親再三勸解要我忍耐」等語，可證明原告知
      情甚或有宥恕之舉，且被告已年近80歲，應無與第三人合
      意性交之可能性，實際上被告係因曾家葳近年結婚、孫子
      甫出生，始偶有探望曾家葳及孫子之舉，並非有與配偶以
      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情事，縱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離
      婚事由，依民法第1053條規定，顯已逾2年，不得再請求
      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亦已罹於消滅時
      效，被告得拒絕給付。
    ⒉上開情節，原告與其子女早已知悉，多年來相安無事，相
      處亦融洽，僅因被告年事已高，渠等擔憂被告財產日後遭
      曾家葳瓜分，不顧往日情分，陸續向被告或被告相關物業
      提起多件訴訟，並互為證人，以期自被告處取得財產。渠
      等利害關係一致，聯合誣指被告長期毆打原告、不顧家庭
      等不實內容，被告否認證人曾寶慧、甲○○證言。被告實因
      78年間子女均已成年或住校，又逢老母因病無人陪伴，遂
      將事業遷回中山路房屋以利陪伴老母並祭祀祖先，且被告
      仍持續負擔子女就學甚至出國留學等相關費用，原告不願
      一同遷回中山路房屋，然亦自承偶有回中山路房屋之情事
      ，且中山路房屋為婚後原同居址，被告主觀上並無拒絕同
      居之意，顯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被告否
      認仍與吳金霞同住。
    ⒊被告與曾寶慧或曾寶樂間之私人訊息傳送「無恥的母親」
      等不雅字眼，係因被告認為原告曾有棄子女不顧及不忠等
      行為，且當時原告亦對被告提起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故
      在與子女間進行私人訊息時，一時情緒失控而失言，然此
      為被告與子女間之私人訊息，被告並未公開或當面向原告
      發洩，實難認已達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原告無權依民法
      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
（二）被告雖不爭執原告提出甲○○支票存根之形式真正性，然此
      僅為發票人自行留存之支票存根，並非銀行實際兌領之紀
      錄，且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中段規定，原告現存財產均
      推定為婚後財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為無償取得，然觀諸
      原告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除原告所標示並
      主張為甲○○贈與之支票兌現外，尚有數十筆或百筆數萬元
      或數十萬元之存款存入記錄，且縱屬甲○○贈與之支票兌現
      ，所生孳息亦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
      後財產，實無徒由原告前揭帳戶歷年來甲○○給予原告之支
      票兌現紀錄，即謂原告無償取得789萬1000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為被告於68年間出售繼承自其祖父曾人申所遺
      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土地，得款330萬元
      後，於70幾年間以其中70萬元左右之金額翻修祖厝而成，
      其修建資金源自於被告繼承之不動產，故非屬被告婚後財
      產，被告主觀上亦同此認定，況本件係原告對被告提起訴
      訟，而兩造客觀上已別居多年，原告未曾向被告請求離婚
      或提起有關訴訟，被告豈有可能事先預知原告將對被告提
      起本件訴訟，而故意先行於106年11月27日移轉中山路房
      屋所有權予曾家葳，實係因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成
      家，代表傳承之意，被告欠缺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
      之主觀要素。
    ⒉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
      ，倘因該等保險之要保人為被告，而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
      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久旭公司上開投資之義務，故亦均
      應增列為被告之債務。
　　⒊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亦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
      ，倘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上開存款
      予久旭公司之義務，故亦應增列被告285萬元債務。
　　⒋被告之久旭公司出資額依公司登記資料為225萬元。
（四）被告否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於70至80年間因經商不利負債、
      無力償還之情事，蓋板橋住所為被告於74年間所購買，且
      原告之主張反證明被告名下現存婚後財產除板橋住所及久
      旭公司出資額外，其餘財產均為被告於兩造分居後所取得
      ，原告對於該等財產並無任何貢獻或協力，或貢獻與協力
      程度難與被告相當，又多年來板橋住所之房屋稅、地價稅
      均由被告負擔，實由被告長年扶養原告，故若原告得依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進行請求，如仍平均分配
      ，顯非公平，爰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規定，
      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
    樂、曾寶慧，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
    籍資料、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頁、卷二
    第33至35頁、第59頁），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兩造間婚姻發生嚴重破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
      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所謂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
      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
      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
      之事由較富彈性。至於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而得請求離婚
      之重大事由，主要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且達無法回復
      之望作為判斷標準，且此判斷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
      意欲之主觀面來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標準認定有無難以
      維持婚姻之事實，該事實是否已達倘任何人處於同一境況
      ，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二）原告主張婚後兩造原同住中山路房屋，最後同住在74年間
      購買之板橋住所，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與
      吳金霞通姦並於78年9月5日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80
      年後即離家未返；復被告經常對其施暴，於81年8月17日
      ，在中山路房屋，因其希望被告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其不
      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其致傷；於97年11月26日，被告未經
      其同意或授權，以偽造文書方式將其持有久旭公司70萬元
      出資額移轉他人；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
      辱罵其「無恥的母親」等語；被告至今仍有與吳金霞同住
      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而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
      婚姻已難繼續維持等情，除據原告到庭陳述綦詳，並提有
      臺北縣立板橋醫院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6774號起訴書、本院107年
      度審訴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
      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刑
      事判決、被告與曾寶樂之對話截圖、曾家葳之喜帖等件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23、25至35、256、258、262至267、268
      至279頁)。再據證人曾寶慧證稱：伊見過被告追著原告打
      ，晚上睡覺時也常在房間吵架，原告都哭的很傷心，家裡
      晚餐的飯菜也常被打的滿地都是，還有一次搬到板橋住所
      時，被告也是要用碗盤砸原告，81年時原告回去三峽拜拜
      ，當天晚上也是被被告打的鼻青臉腫，打電話給唸大學的
      姐姐去接她，隔天姐姐就載原告去驗傷，74年到80年被告
      常常不在，說他要去度假，但不是帶伊們跟原告去，80年
      以後就幾乎都沒回家，被告在外面放話說原告不守婦道，
      晚回來也會被罵，但被告晚回來卻不用被罵等語，證人甲
      ○○證稱：伊見過被告對原告拳打腳踢、摔盤子、椅子、桌
      上的食物，也聽過原告在房間裡的尖叫聲，一年大概發生
      十幾次，原告曾驗過傷，兩造於80年左右未同住板橋住所
      等語，核與原告所述相符（見本院108年11月8日言詞辯論
      筆錄），被告雖稱證人證言不可信，惟被告到庭陳稱：伊
      在板橋建國街有推原告，因為求歡不成，但伊不會丟東西
      ，原告說伊在三峽打她，也是因為求歡不成，伊沒有想到
      她會拿出保險套等語（見同前筆錄），佐以前揭原告提出
      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及衡以證人為兩造子女，親等
      相同，前與兩造同住並親身見聞兩造相處，尚難以證人與
      被告間有訴訟存在，即遽認證人之證述全然不可採。再被
      告於原告提告之妨害婚姻案件偵查時稱：「我承認曾家葳
      是我和吳金霞生的」等語，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107年度偵字第29399號妨害婚姻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於
      本院審理時亦到庭陳稱：伊有跟吳金霞生一個小孩，現在
      30歲，伊現在偶爾才會去跟吳金霞住在板橋新民街，兩造
      已經分開住20出頭年了（見同前筆錄）等語。綜合前揭事
      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被告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吳
      金霞外遇產子，現仍有與吳金霞同住之事實，而與原告分
      居兩處，並於婚姻期間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
      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足以破壞兩造
      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顯可歸責於被告。
      又兩造已分居逾20年，彼此間已無互動，形同陌路，顯然
      難期修復，除經原告陳述明確外，亦經證人曾寶慧、甲○○
      證述在卷，由此益證兩造間感情淡薄，早已無夫妻之情分
      存在。
（三）被告雖以其搬回中山路房屋係為照顧母親，係原告不願隨
      同其搬回，且原告已知悉並宥恕其外遇生子之事，雙方多
      年相安無事等情為辯，並提出照片、甲○○所寫之書信等件
      為證，惟已為原告所否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與人
      通姦，事後宥恕，須有寬容其行為而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
      之感情表示，始足當之；不得僅以其知悉其配偶與人通姦
      而聽任之即認其已為宥恕。而觀諸被告所提相片僅係兩造
      共同參加親友、子女婚禮時之相片，喜筵期間自難惡臉相
      向，復前揭書信係甲○○所寫，難論斷為原告之意，再縱認
      原告知悉被告之外遇行為，亦無從以前揭證據認定原告已
      宥恕被告，況兩造已分居逾20年，顯難認定原告有與被告
      維持婚姻生活之表示。又被告就其前揭主張搬回中山路房
      屋之因部分，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母親於80
      年5月8日死亡後，有原告提出之死亡診斷書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115頁），被告亦未與原告同住板橋住所，或與原
      告再就兩造住所有所協議。是被告所辯，委無可採。
（四）被告於本件訴訟期間雖陳稱欲維持婚姻云云，惟無任何改
      善挽回婚姻之舉措，甚於本院審理時訊問其是否能跟原告
      同住時陳稱：也住不下了，伊現在只是要維持一個形象給
      小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0頁），顯難期待兩造有破鏡
      重圓、互相尊重、和諧攜手共度婚姻之可能，兩造實已均
      無共同維持婚姻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堪認兩造間誠摯
      相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婚姻破綻已深，難以修復，衡
      諸常情，任何人倘處於該相同情狀下，均已喪失維持婚姻
      之意願。職是，兩造之婚姻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事由
      ，且應由被告負責，應屬明灼。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
      項規定請求離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另原告基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因原告係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故無庸再
　　  予審酌，附此敘明。
五、關於原告請求離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
（一）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受害人因離婚所受
      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
      如何之數額始屬相當，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參酌婚姻之存
      續期間、年齡、地位、自營生計之能力與生活程度、因夫
      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多寡及
      其他一切情事為定之。夫妻結合，本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應相互尊重與扶持，夫
      或妻一方若蓄意違背而與他人外遇生子，同居另組家庭等
      情事，均足使他方之精神受損，並破壞婚姻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甚而導致離婚一途，對他方而言，精神上之痛
      苦，不可謂不大。
    ⒉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吳金霞外遇生子
      ，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行為，並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
      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使
      原告長期受有精神上之相當痛苦，因而訴請離婚，且此一
      結果係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並無過失；原告為33年4月9日
      生，被告為33年10月22日生，現均為77歲餘，兩造婚齡54
      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原告於104至107年度所得分別
      為16萬3584元、25萬8588元、42萬3091元、40萬8000元，
      無薪資所得，財產總額為391萬1810元；被告於上開年度
      所得分別為126萬7972元、153萬9779元、117萬5129元、7
      5萬2538元，財產總額為249萬8704元等情，有本院依職權
      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及
      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90萬元為適當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及自
      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部分：
（一）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該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
      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
      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
      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
      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
      意旨參照）。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
      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
      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
      、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
      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吳金霞外遇生下曾家
　　  葳後，仍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情，並以「無恥的母親」
　　  等語在子女面前辱罵貶抑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屬有據。爰審酌兩造之智識、身分
      、地位、經濟等狀況，及原告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稍嫌過
      高，應以5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5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兩造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於108年3月15
　　日起訴請求離婚，依法得分配夫妻剩餘財產3488萬1837元，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查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按民法親屬編
　　　於91年6 月2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8日生效，原法定財產
　　　制即聯合財產制，修正為由夫妻各自管理其所有財產，於
　　　婚姻關係終了時，始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
　　　合併，加以清算分配之財產制）。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
　　　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業如前述，是剩餘財產價值應
      以離婚起訴時即108年3月15日（基準日）為準，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原告請求計算並分配剩餘財產，自屬有據。
（二）按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2規定：「中華民國91年民法
      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結婚
      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婚
      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
      之婚後財產。」，是修正施行前採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
      其過渡至修正後繼續採用法定財產制時，就修正前本不應
      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
      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前財產」，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之財產名稱，由「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變
      更為「婚後財產」，至於財產範圍完全不受影響。
（三）原告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⒈經查，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
      為929萬8344元，無債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三第656頁），並有各金融機構存摺及內頁資料、各
      金融機構函文暨所附明細、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保單價
      值準備金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應扣除甲○○贈與之789萬1000元云云，固提出甲
      ○○之支票存根影本、原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
      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39至235頁），惟支票僅為支
      付工具，仍須將金額存入帳戶以供兌現，原告書狀中亦載
      以：其收到甲○○支票會存入金融機構帳戶或背書轉與他人
      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9頁），是除尚難逕以上開資料認
      定該等支票金額係甲○○贈與原告外，復因金融機構帳戶資
      金本易混同，且觀諸上開交易明細，可知原告於婚姻關係
      存續期間，上開帳戶資金進出頻繁，亦無從認定該等支票
      金額於基準日仍存在於原告之財產中，則原告辯稱應扣除
      789萬1000元云云，應無所據。
    ⒊基上，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四）被告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
　　⒈經查，被告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
      計為4242萬8859元，有彰化銀行貸款債務33萬1974元等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函覆資
      料、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貸款餘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
      堪予認定。
　　⒉復查被告於基準日有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儲蓄帳戶存款
      美金3.57元（匯率30.825）、南非幣6萬8586.95元（匯率
      2.09）、定期存款南非幣28萬元（基準日時定期存款尚未
      到期）、投資帳戶南非幣90萬4500元，合計價值為新臺幣
      261萬9062元乙情，有永豐商業銀行110年10月4日函暨所
      附存款及投資餘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573至575
      頁），被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365萬元云云，
      雖據提出久旭公司章程、登記事項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41至52頁）。惟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108年12月4日函（
      見本院卷二第117 頁）主張其與甲○○於基準日各有
　　　70萬元、65萬元之出資額，否認被告於另案中主張久旭公
      司所有出資額均為被告借名登記之情，自應同以上開函文
      所載內容為據，認定被告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225
      萬元。原告此節主張，難認有據。
　　⒋被告主張中山路房屋為其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云云
      ，固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告繼承不動產清冊影本
      （即被證3、被證16）等件為佐，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
      被告惡意處分中山路房屋，應追加計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其於68年出售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
      埔小段53-1地號之繼承而得土地，得款330萬元，於70幾
      年間以其中之70萬元金額翻修祖厝而成等語，惟被告所提
      前揭事證僅為不動產異動相關資料，無從證明中山路房屋
      係被告繼承土地出售後所得價金之變形，被告雖未盡其舉
      證責任，惟被告已於107年8月16日（原因發生日期106年1
      1月2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
      家葳，（見本院卷一第472 頁），而本件離婚係原告於
　　　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起，被告無從預先知悉原告何時要
      訴請離婚，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子女對話時稱：看來勢必走
      上離婚一途等語，係107年9月13日所傳送，距原因發生日
      期逾8個月，佐以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被告於前
      揭時間為該房屋處分，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即係為惡意減
      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原告主張應追加計算中山
      路房屋為被告之婚後財產，亦無可採。
　  ⒌被告主張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其名義投
      資，其負有返還久旭公司該等投資之義務，均應列為被告
      之債務云云，固據提出久旭公司與被告之彰化銀行、永豐
      銀行、萬泰銀行、凱基銀行存摺資料、交易明細、南山人
      壽保險單首頁、託收票據清單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299至333頁、卷三第43至65頁）。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自然人與法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
      主體，公司在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其與自然人各有獨立之
      人格及財產，是被告與久旭公司之財產各自獨立，不容混
      淆。查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為被告所有帳戶之定期
      存款，有凱基商業銀行109年1月21日函暨所附資料（見本
      院卷一第378至382頁），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之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被告，有各該保險公司函文暨所附資料
      （見本院卷一第384、426至428、434、570至572頁），堪
      信附表三所示之存款及保險為被告所有之財產無訛。被告
      所提出前揭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僅證明被告與久旭公
      司間有金錢往來，惟無從證明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係久
      旭公司借被告名義投資，況按保險契約之訂立涉及保險利
      益之有無及道德風險問題，如可成立借名契約，將影響保
      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亦將影響社會金融秩
      序，縱保險費係由他人繳納，亦難謂要保人非保險契約之
      當事人。被告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應認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仍屬於被告所有，並列為被
      告之現存婚存財產。
　　⒍基上，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6761萬9823元
      （＝4242萬8859元＋261萬9062元＋225萬元＋2032萬1902元）
      ，債務為33萬1974元，故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
      49元（＝6761萬9823元－33萬1974元）。
（五）綜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798萬9505元（＝6728萬7849
      元－929萬8344元）。
（六）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2319萬5802元：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業於110年1月20日修正為「夫妻
      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
      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並
      增列第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
      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
      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
      、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乃沿
      續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
      之法律評價，以達男女平權、夫妻平等之原則外，為避免
      法院對於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平情形之認定標準
      不一，修正上開第2項及增列第3項規定之要件，以資適用
      。依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認法律變更時，新法規範之
      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
      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
      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紛爭事實
      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之意旨。依此
      ，以離婚原因做為法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原因，
      即應以離婚形成判決發生婚姻關係解消時，即判決確定時
      有效之法規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以，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否顯失
      公平之認定應適用之法律，現行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
      第3項既已修增明定，自應適用該新修訂法條之規定，先
      予敘明。
　　⒉爰審酌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兩造自80年起即分居，
      業認定如前，並為兩造所是認，兩造自斯時起已無法維繫
      正常夫妻之和諧家庭生活，兩造婚姻同住生活期間，原告
      對於家事勞務、子女照顧養育、家庭付出之整體，固有相
      當貢獻及協力，然兩造分居時間已近30年，被告之婚後財
      產中確有兩造分居後始取得者，則原告於兩造分居後之經
      濟、家務、婚姻生活、情感支持付出較同住期間即有所限
      制，顯見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如以平均分配之方式計算
      顯失公平，爰將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調整為原告僅
      得請求5分之2，以達平允。是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金額應為2319萬5802元（＝5798萬9505元×2/5），及
      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
    造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1030條
    之1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50萬元
    、剩餘財產2319萬5802元，及均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馨德
附表一：原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股票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2,827股 6萬3608元  2 股票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60股 1,413元  3 股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萬5310股 39萬5472元  4 股票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萬7354股 36萬7911元  5 股票 嘉裕股份有限公司6萬8000股 35萬3600元  6 股票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1,400股 2萬5676元  7 股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351股 5,405元  8 股票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0股 10萬7800元  9 股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464股 8,074元  10 股票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251股 2,470元  11 股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453股 1萬1348元  12 股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2萬5010股 43萬3924元  13 股票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863股 14萬9854元  14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626股 18萬5396元  15 股票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6,742股 4萬6722元  16 股票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股 42元  17 股票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785股 1萬7192元  18 股票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417股 17萬6321元  19 股票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3萬8000股 76萬元  20 股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44股 1,155元  21 股票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0股 2萬4060元  22 股票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229股 2萬8625元  23 股票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89股 5,742元  24 股票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04股 1萬8223元  25 股票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80股 6萬4419元  26 股票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46股 3萬3627元  27 股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00股 3萬5280元  28 股票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股 41萬9200元  29 股票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萬6000股 76萬1400元  30 股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8股  3,172元  31 股票 板信商業銀行2萬6350股 28萬9323元  32 投資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70萬元  33 存款 板信商業銀行 15萬8929元  34 存款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63萬2272元  35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款 78萬5614元  3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2萬0922元  37 存款 郵局 1萬2752元  38 存款 臺灣銀行 36萬1799元  39 存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萬4083元  4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萬2015元  41 保險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萬0336元  42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2024元  43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3萬4885元  44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萬2265元  45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3994元  合計  929萬8344元 

附表二：被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房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暨坐落其上同區段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 2800萬元  2 股票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萬0400股 109萬7200元  3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萬1916股 366萬5270元  4 股票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萬1895股 13萬6198元  5 股票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3萬3333股 36萬8263元  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4元  7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049元  8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萬2436元  9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美金988.11元（匯率30.825） 3萬0458元  10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澳幣0.18元（匯率21.78） 4元  11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南非幣3萬0325.66元（匯率2.09） 6萬3381元  12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人民幣51.16元（匯率4.571） 234元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41萬3763元  14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美金332.89元 1萬0261元  1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澳幣29.8元 649元  1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人民幣1,012.89元 4,630元  17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126元  18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 7萬2414元  1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澳幣150.30元 3,274元  20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美金0.34元 10元  2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南非幣1,350.23元 2,822元  22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24萬7430元  23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150萬元  2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30萬元  25 存款 EAST WEST BANK美元1.9元 59元  2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1萬5893元  2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17萬9432元 553萬0991元  合計  4242萬8859元 

附表三：被告主張久旭公司借名投資之財產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0萬元  2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5萬元  3 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南非幣360萬5438.52元 753萬5367元  4 保險 中國人壽多多利終身保險 390萬7867元  5 保險 安聯人壽豐收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295萬0059元  6 保險 南山人壽月月得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307萬8609元  合計  2032萬190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婚字第502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黃紀方律師
            劉凡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伍拾玖萬伍仟捌佰零貳元，及自
本判決第一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婚後曾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現門牌整編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下稱中山路房屋），後遷居中和、桃園，最後同住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下稱板橋住所）。詎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少返家同住，與訴外人吳金霞通姦並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78年9月5日生），80年以後即離家未返，棄原告及子女於不顧，違背同居之義務；婚姻期間，被告經常酒醉鬧事，對原告施暴，略有不滿即將原告準備之飯菜打翻，對原告丟擲杯盤，並長期對原告施以言語暴力，甚至於子女面前亦使用不堪入耳言語詆毀原告，其中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原告希望被告同房時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原告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原告，致原告受傷；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原告「無恥的母親」等語，顯對原告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再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於97年11月26日偽造文書將原告所持有久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旭公司）新臺幣（下同）70萬元出資額移轉予他人，經最高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又被告至今仍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違反婚姻忠實義務，導致兩造婚姻家庭長期破裂，原告從未宥恕被告，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雙方婚姻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前揭行為發生嚴重破綻，已無回復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兩造離婚，併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被告前揭辱罵原告「無恥」，仍與吳金霞同居等行為，已侵害原告名譽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令原告精神上痛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被告給付3488萬1837元，並以原告起訴日即108年3月15日（下稱基準日）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價值及範圍。
（二）原告於基準日所有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之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惟甲○○會定期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贈與金錢予原告，經調閱甲○○之支票存根及原告之帳戶資料，甲○○共贈與原告789萬1000元，此為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應予扣除，則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140萬7344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7150萬299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7117萬1018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乃兩造婚後於72年間建造完成，被告未證明其係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嗣被告於107年8月間移轉所有權予曾家葳，然被告於107年間已告知曾寶樂、曾寶慧其已打算離婚，且被告於97年、100年、105年間已陸續移轉財產予吳金霞、曾家葳，顯有侵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之意圖，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⒉原告與甲○○確實於久旭公司出資70萬元、65萬元，非被告借名登記，惟被告於另案主張久旭公司500萬元出資額均為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應為其所有，則扣除原告與
　　  甲○○出資額後，被告於該公司之出資額應為365萬元。
　　⒊被告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應為被告之婚後財產，被告雖主張該等存款為久旭公司借名登記於其名下，惟該公司100年至107年歷年財務報表及被告所提資料均無該等存款、應收帳款或股東往來債權。被告為要保人之如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人壽保險，係以自然人為被保險人，無從成為久旭公司借名契約或借名投資之可能，均應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⒋被告於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存款及投資共265萬0843元，亦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四）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所有家事勞動、子女照顧扶養均長期由原告獨立擔任，原告除工作賺錢持家、照顧家庭及長輩，並出資協助購買、修繕房屋，反觀被告外遇離家未返，偽造原告簽名盜取原告資產，卻稱原告無貢獻與協力，實無理由，原告至少有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權利。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3488萬1837元【＝（7117萬1018元－140萬7344元）×1/2】，加計原告主張之前揭損害賠償，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
（五）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請求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⒈被告固與吳金霞育有一子曾家葳，然曾家葳現年30好幾歲，且甲○○於80年間所寄發之信函記載「若我現在不是在服役，若不是母親再三勸解要我忍耐」等語，可證明原告知情甚或有宥恕之舉，且被告已年近80歲，應無與第三人合意性交之可能性，實際上被告係因曾家葳近年結婚、孫子甫出生，始偶有探望曾家葳及孫子之舉，並非有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情事，縱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離婚事由，依民法第1053條規定，顯已逾2年，不得再請求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亦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
    ⒉上開情節，原告與其子女早已知悉，多年來相安無事，相處亦融洽，僅因被告年事已高，渠等擔憂被告財產日後遭曾家葳瓜分，不顧往日情分，陸續向被告或被告相關物業提起多件訴訟，並互為證人，以期自被告處取得財產。渠等利害關係一致，聯合誣指被告長期毆打原告、不顧家庭等不實內容，被告否認證人曾寶慧、甲○○證言。被告實因78年間子女均已成年或住校，又逢老母因病無人陪伴，遂將事業遷回中山路房屋以利陪伴老母並祭祀祖先，且被告仍持續負擔子女就學甚至出國留學等相關費用，原告不願一同遷回中山路房屋，然亦自承偶有回中山路房屋之情事，且中山路房屋為婚後原同居址，被告主觀上並無拒絕同居之意，顯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被告否認仍與吳金霞同住。
    ⒊被告與曾寶慧或曾寶樂間之私人訊息傳送「無恥的母親」等不雅字眼，係因被告認為原告曾有棄子女不顧及不忠等行為，且當時原告亦對被告提起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故在與子女間進行私人訊息時，一時情緒失控而失言，然此為被告與子女間之私人訊息，被告並未公開或當面向原告發洩，實難認已達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原告無權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
（二）被告雖不爭執原告提出甲○○支票存根之形式真正性，然此僅為發票人自行留存之支票存根，並非銀行實際兌領之紀錄，且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中段規定，原告現存財產均推定為婚後財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為無償取得，然觀諸原告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除原告所標示並主張為甲○○贈與之支票兌現外，尚有數十筆或百筆數萬元或數十萬元之存款存入記錄，且縱屬甲○○贈與之支票兌現，所生孳息亦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後財產，實無徒由原告前揭帳戶歷年來甲○○給予原告之支票兌現紀錄，即謂原告無償取得789萬1000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為被告於68年間出售繼承自其祖父曾人申所遺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土地，得款330萬元後，於70幾年間以其中70萬元左右之金額翻修祖厝而成，其修建資金源自於被告繼承之不動產，故非屬被告婚後財產，被告主觀上亦同此認定，況本件係原告對被告提起訴訟，而兩造客觀上已別居多年，原告未曾向被告請求離婚或提起有關訴訟，被告豈有可能事先預知原告將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而故意先行於106年11月27日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實係因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成家，代表傳承之意，被告欠缺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主觀要素。
    ⒉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因該等保險之要保人為被告，而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久旭公司上開投資之義務，故亦均應增列為被告之債務。
　　⒊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亦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上開存款予久旭公司之義務，故亦應增列被告285萬元債務。
　　⒋被告之久旭公司出資額依公司登記資料為225萬元。
（四）被告否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於70至80年間因經商不利負債、無力償還之情事，蓋板橋住所為被告於74年間所購買，且原告之主張反證明被告名下現存婚後財產除板橋住所及久旭公司出資額外，其餘財產均為被告於兩造分居後所取得，原告對於該等財產並無任何貢獻或協力，或貢獻與協力程度難與被告相當，又多年來板橋住所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由被告負擔，實由被告長年扶養原告，故若原告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進行請求，如仍平均分配，顯非公平，爰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資料、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頁、卷二第33至35頁、第59頁），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兩造間婚姻發生嚴重破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至於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而得請求離婚之重大事由，主要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且達無法回復之望作為判斷標準，且此判斷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來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標準認定有無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該事實是否已達倘任何人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二）原告主張婚後兩造原同住中山路房屋，最後同住在74年間購買之板橋住所，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與吳金霞通姦並於78年9月5日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80年後即離家未返；復被告經常對其施暴，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其希望被告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其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其致傷；於97年11月26日，被告未經其同意或授權，以偽造文書方式將其持有久旭公司70萬元出資額移轉他人；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其「無恥的母親」等語；被告至今仍有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而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婚姻已難繼續維持等情，除據原告到庭陳述綦詳，並提有臺北縣立板橋醫院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6774號起訴書、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刑事判決、被告與曾寶樂之對話截圖、曾家葳之喜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5至35、256、258、262至267、268至279頁)。再據證人曾寶慧證稱：伊見過被告追著原告打，晚上睡覺時也常在房間吵架，原告都哭的很傷心，家裡晚餐的飯菜也常被打的滿地都是，還有一次搬到板橋住所時，被告也是要用碗盤砸原告，81年時原告回去三峽拜拜，當天晚上也是被被告打的鼻青臉腫，打電話給唸大學的姐姐去接她，隔天姐姐就載原告去驗傷，74年到80年被告常常不在，說他要去度假，但不是帶伊們跟原告去，80年以後就幾乎都沒回家，被告在外面放話說原告不守婦道，晚回來也會被罵，但被告晚回來卻不用被罵等語，證人甲○○證稱：伊見過被告對原告拳打腳踢、摔盤子、椅子、桌上的食物，也聽過原告在房間裡的尖叫聲，一年大概發生十幾次，原告曾驗過傷，兩造於80年左右未同住板橋住所等語，核與原告所述相符（見本院108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雖稱證人證言不可信，惟被告到庭陳稱：伊在板橋建國街有推原告，因為求歡不成，但伊不會丟東西，原告說伊在三峽打她，也是因為求歡不成，伊沒有想到她會拿出保險套等語（見同前筆錄），佐以前揭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及衡以證人為兩造子女，親等相同，前與兩造同住並親身見聞兩造相處，尚難以證人與被告間有訴訟存在，即遽認證人之證述全然不可採。再被告於原告提告之妨害婚姻案件偵查時稱：「我承認曾家葳是我和吳金霞生的」等語，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399號妨害婚姻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到庭陳稱：伊有跟吳金霞生一個小孩，現在30歲，伊現在偶爾才會去跟吳金霞住在板橋新民街，兩造已經分開住20出頭年了（見同前筆錄）等語。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被告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吳金霞外遇產子，現仍有與吳金霞同住之事實，而與原告分居兩處，並於婚姻期間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足以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顯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已分居逾20年，彼此間已無互動，形同陌路，顯然難期修復，除經原告陳述明確外，亦經證人曾寶慧、甲○○證述在卷，由此益證兩造間感情淡薄，早已無夫妻之情分存在。
（三）被告雖以其搬回中山路房屋係為照顧母親，係原告不願隨同其搬回，且原告已知悉並宥恕其外遇生子之事，雙方多年相安無事等情為辯，並提出照片、甲○○所寫之書信等件為證，惟已為原告所否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與人通姦，事後宥恕，須有寬容其行為而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之感情表示，始足當之；不得僅以其知悉其配偶與人通姦而聽任之即認其已為宥恕。而觀諸被告所提相片僅係兩造共同參加親友、子女婚禮時之相片，喜筵期間自難惡臉相向，復前揭書信係甲○○所寫，難論斷為原告之意，再縱認原告知悉被告之外遇行為，亦無從以前揭證據認定原告已宥恕被告，況兩造已分居逾20年，顯難認定原告有與被告維持婚姻生活之表示。又被告就其前揭主張搬回中山路房屋之因部分，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母親於80年5月8日死亡後，有原告提出之死亡診斷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5頁），被告亦未與原告同住板橋住所，或與原告再就兩造住所有所協議。是被告所辯，委無可採。
（四）被告於本件訴訟期間雖陳稱欲維持婚姻云云，惟無任何改善挽回婚姻之舉措，甚於本院審理時訊問其是否能跟原告同住時陳稱：也住不下了，伊現在只是要維持一個形象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0頁），顯難期待兩造有破鏡重圓、互相尊重、和諧攜手共度婚姻之可能，兩造實已均無共同維持婚姻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堪認兩造間誠摯相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婚姻破綻已深，難以修復，衡諸常情，任何人倘處於該相同情狀下，均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職是，兩造之婚姻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事由，且應由被告負責，應屬明灼。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另原告基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因原告係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故無庸再
　　  予審酌，附此敘明。
五、關於原告請求離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
（一）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受害人因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如何之數額始屬相當，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參酌婚姻之存續期間、年齡、地位、自營生計之能力與生活程度、因夫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多寡及其他一切情事為定之。夫妻結合，本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應相互尊重與扶持，夫或妻一方若蓄意違背而與他人外遇生子，同居另組家庭等情事，均足使他方之精神受損，並破壞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甚而導致離婚一途，對他方而言，精神上之痛苦，不可謂不大。
    ⒉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吳金霞外遇生子，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行為，並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使原告長期受有精神上之相當痛苦，因而訴請離婚，且此一結果係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並無過失；原告為33年4月9日生，被告為33年10月22日生，現均為77歲餘，兩造婚齡54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原告於104至107年度所得分別為16萬3584元、25萬8588元、42萬3091元、40萬8000元，無薪資所得，財產總額為391萬1810元；被告於上開年度所得分別為126萬7972元、153萬9779元、117萬5129元、75萬2538元，財產總額為249萬8704元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9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部分：
（一）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該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吳金霞外遇生下曾家
　　  葳後，仍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情，並以「無恥的母親」
　　  等語在子女面前辱罵貶抑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屬有據。爰審酌兩造之智識、身分、地位、經濟等狀況，及原告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稍嫌過高，應以5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兩造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於108年3月15
　　日起訴請求離婚，依法得分配夫妻剩餘財產3488萬1837元，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查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按民法親屬編
　　　於91年6 月2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8日生效，原法定財產
　　　制即聯合財產制，修正為由夫妻各自管理其所有財產，於
　　　婚姻關係終了時，始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
　　　合併，加以清算分配之財產制）。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
　　　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業如前述，是剩餘財產價值應以離婚起訴時即108年3月15日（基準日）為準，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請求計算並分配剩餘財產，自屬有據。
（二）按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2規定：「中華民國91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後財產。」，是修正施行前採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其過渡至修正後繼續採用法定財產制時，就修正前本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前財產」，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後財產」，至於財產範圍完全不受影響。
（三）原告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⒈經查，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無債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656頁），並有各金融機構存摺及內頁資料、各金融機構函文暨所附明細、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保單價值準備金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應扣除甲○○贈與之789萬1000元云云，固提出甲○○之支票存根影本、原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39至235頁），惟支票僅為支付工具，仍須將金額存入帳戶以供兌現，原告書狀中亦載以：其收到甲○○支票會存入金融機構帳戶或背書轉與他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9頁），是除尚難逕以上開資料認定該等支票金額係甲○○贈與原告外，復因金融機構帳戶資金本易混同，且觀諸上開交易明細，可知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上開帳戶資金進出頻繁，亦無從認定該等支票金額於基準日仍存在於原告之財產中，則原告辯稱應扣除789萬1000元云云，應無所據。
    ⒊基上，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四）被告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
　　⒈經查，被告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4242萬8859元，有彰化銀行貸款債務33萬1974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函覆資料、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貸款餘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復查被告於基準日有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儲蓄帳戶存款美金3.57元（匯率30.825）、南非幣6萬8586.95元（匯率2.09）、定期存款南非幣28萬元（基準日時定期存款尚未到期）、投資帳戶南非幣90萬4500元，合計價值為新臺幣261萬9062元乙情，有永豐商業銀行110年10月4日函暨所附存款及投資餘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573至575頁），被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365萬元云云，雖據提出久旭公司章程、登記事項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2頁）。惟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108年12月4日函（見本院卷二第117 頁）主張其與甲○○於基準日各有
　　　70萬元、65萬元之出資額，否認被告於另案中主張久旭公司所有出資額均為被告借名登記之情，自應同以上開函文所載內容為據，認定被告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225萬元。原告此節主張，難認有據。
　　⒋被告主張中山路房屋為其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云云，固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告繼承不動產清冊影本（即被證3、被證16）等件為佐，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被告惡意處分中山路房屋，應追加計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其於68年出售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之繼承而得土地，得款330萬元，於70幾年間以其中之70萬元金額翻修祖厝而成等語，惟被告所提前揭事證僅為不動產異動相關資料，無從證明中山路房屋係被告繼承土地出售後所得價金之變形，被告雖未盡其舉證責任，惟被告已於107年8月16日（原因發生日期106年11月2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見本院卷一第472 頁），而本件離婚係原告於
　　　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起，被告無從預先知悉原告何時要訴請離婚，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子女對話時稱：看來勢必走上離婚一途等語，係107年9月13日所傳送，距原因發生日期逾8個月，佐以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被告於前揭時間為該房屋處分，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即係為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原告主張應追加計算中山路房屋為被告之婚後財產，亦無可採。
　  ⒌被告主張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其名義投資，其負有返還久旭公司該等投資之義務，均應列為被告之債務云云，固據提出久旭公司與被告之彰化銀行、永豐銀行、萬泰銀行、凱基銀行存摺資料、交易明細、南山人壽保險單首頁、託收票據清單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9至333頁、卷三第43至65頁）。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自然人與法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公司在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其與自然人各有獨立之人格及財產，是被告與久旭公司之財產各自獨立，不容混淆。查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為被告所有帳戶之定期存款，有凱基商業銀行109年1月21日函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78至382頁），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被告，有各該保險公司函文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84、426至428、434、570至572頁），堪信附表三所示之存款及保險為被告所有之財產無訛。被告所提出前揭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僅證明被告與久旭公司間有金錢往來，惟無從證明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係久旭公司借被告名義投資，況按保險契約之訂立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及道德風險問題，如可成立借名契約，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亦將影響社會金融秩序，縱保險費係由他人繳納，亦難謂要保人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被告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應認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仍屬於被告所有，並列為被告之現存婚存財產。
　　⒍基上，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6761萬9823元（＝4242萬8859元＋261萬9062元＋225萬元＋2032萬190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故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6761萬9823元－33萬1974元）。
（五）綜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798萬9505元（＝6728萬7849元－929萬8344元）。
（六）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2319萬5802元：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業於110年1月20日修正為「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並增列第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乃沿續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評價，以達男女平權、夫妻平等之原則外，為避免法院對於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平情形之認定標準不一，修正上開第2項及增列第3項規定之要件，以資適用。依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認法律變更時，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紛爭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之意旨。依此，以離婚原因做為法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原因，即應以離婚形成判決發生婚姻關係解消時，即判決確定時有效之法規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否顯失公平之認定應適用之法律，現行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既已修增明定，自應適用該新修訂法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⒉爰審酌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兩造自80年起即分居，業認定如前，並為兩造所是認，兩造自斯時起已無法維繫正常夫妻之和諧家庭生活，兩造婚姻同住生活期間，原告對於家事勞務、子女照顧養育、家庭付出之整體，固有相當貢獻及協力，然兩造分居時間已近30年，被告之婚後財產中確有兩造分居後始取得者，則原告於兩造分居後之經濟、家務、婚姻生活、情感支持付出較同住期間即有所限制，顯見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如以平均分配之方式計算顯失公平，爰將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調整為原告僅得請求5分之2，以達平允。是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應為2319萬5802元（＝5798萬9505元×2/5），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1030條之1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50萬元、剩餘財產2319萬5802元，及均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馨德
附表一：原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股票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2,827股

		6萬3608元



		 2

		股票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60股

		1,413元



		 3

		股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萬5310股

		39萬5472元



		 4

		股票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萬7354股

		36萬7911元



		 5

		股票

		嘉裕股份有限公司6萬8000股

		35萬3600元



		 6

		股票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1,400股

		2萬5676元



		 7

		股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351股

		5,405元



		 8

		股票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0股

		10萬7800元



		 9

		股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464股

		8,074元



		 10

		股票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251股

		2,470元



		 11

		股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453股

		1萬1348元



		 12

		股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2萬5010股

		43萬3924元



		 13

		股票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863股

		14萬9854元



		 14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626股

		18萬5396元



		 15

		股票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6,742股

		4萬6722元



		 16

		股票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股

		42元



		 17

		股票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785股

		1萬7192元



		 18

		股票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417股

		17萬6321元



		 19

		股票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3萬8000股

		76萬元



		 20

		股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44股

		1,155元



		 21

		股票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0股

		2萬4060元



		 22

		股票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229股

		2萬8625元



		 23

		股票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89股

		5,742元



		 24

		股票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04股

		1萬8223元



		 25

		股票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80股

		6萬4419元



		 26

		股票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46股

		3萬3627元



		 27

		股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00股

		3萬5280元



		 28

		股票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股

		41萬9200元



		 29

		股票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萬6000股

		76萬1400元



		 30

		股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8股

		 3,172元



		 31

		股票

		板信商業銀行2萬6350股

		28萬9323元



		 32

		投資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70萬元



		 33

		存款

		板信商業銀行

		15萬8929元



		 34

		存款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63萬2272元



		 35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款

		78萬5614元



		 3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2萬0922元



		 37

		存款

		郵局

		1萬2752元



		 38

		存款

		臺灣銀行

		36萬1799元



		 39

		存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萬4083元



		 4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萬2015元



		 41

		保險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萬0336元



		 42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2024元



		 43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3萬4885元



		 44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萬2265元



		 45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3994元



		


		合計

		


		929萬8344元









附表二：被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房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暨坐落其上同區段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

		2800萬元



		 2

		股票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萬0400股

		109萬7200元



		 3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萬1916股

		366萬5270元



		 4

		股票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萬1895股

		13萬6198元



		 5

		股票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3萬3333股

		36萬8263元



		 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4元



		 7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049元



		 8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萬2436元



		 9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美金988.11元（匯率30.825）

		3萬0458元



		 10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澳幣0.18元（匯率21.78）

		4元



		 11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南非幣3萬0325.66元（匯率2.09）

		6萬3381元



		 12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人民幣51.16元（匯率4.571）

		234元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41萬3763元



		 14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美金332.89元

		1萬0261元



		 1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澳幣29.8元

		649元



		 1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人民幣1,012.89元

		4,630元



		 17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126元



		 18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

		7萬2414元



		 1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澳幣150.30元

		3,274元



		 20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美金0.34元

		10元



		 2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南非幣1,350.23元

		2,822元



		 22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24萬7430元



		 23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150萬元



		 2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30萬元



		 25

		存款

		EAST WEST BANK美元1.9元

		59元



		 2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1萬5893元



		 2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17萬9432元

		553萬0991元



		


		合計

		


		4242萬8859元









附表三：被告主張久旭公司借名投資之財產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0萬元



		 2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5萬元



		 3

		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南非幣360萬5438.52元

		753萬5367元



		 4

		保險

		中國人壽多多利終身保險

		390萬7867元



		 5

		保險

		安聯人壽豐收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295萬0059元



		 6

		保險

		南山人壽月月得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307萬8609元



		


		合計

		


		2032萬190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婚字第502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黃紀方律師
            劉凡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肆佰伍拾玖萬伍仟捌佰零貳元，及自
本判決第一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婚後曾住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現門牌整編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下稱中山路房屋），後遷居中和、桃園，最後同住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下稱板橋住所）。詎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少返家同住，與訴外人吳金霞通姦並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78年9月5日生），80年以後即離家未返，棄原告及子女於不顧，違背同居之義務；婚姻期間，被告經常酒醉鬧事，對原告施暴，略有不滿即將原告準備之飯菜打翻，對原告丟擲杯盤，並長期對原告施以言語暴力，甚至於子女面前亦使用不堪入耳言語詆毀原告，其中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原告希望被告同房時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原告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原告，致原告受傷；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原告「無恥的母親」等語，顯對原告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再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於97年11月26日偽造文書將原告所持有久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旭公司）新臺幣（下同）70萬元出資額移轉予他人，經最高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又被告至今仍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違反婚姻忠實義務，導致兩造婚姻家庭長期破裂，原告從未宥恕被告，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雙方婚姻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前揭行為發生嚴重破綻，已無回復希望，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兩造離婚，併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被告前揭辱罵原告「無恥」，仍與吳金霞同居等行為，已侵害原告名譽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令原告精神上痛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被告給付3488萬1837元，並以原告起訴日即108年3月15日（下稱基準日）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價值及範圍。
（二）原告於基準日所有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之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惟甲○○會定期以現金或支票方式贈與金錢予原告，經調閱甲○○之支票存根及原告之帳戶資料，甲○○共贈與原告789萬1000元，此為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應予扣除，則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140萬7344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7150萬299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7117萬1018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乃兩造婚後於72年間建造完成，被告未證明其係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嗣被告於107年8月間移轉所有權予曾家葳，然被告於107年間已告知曾寶樂、曾寶慧其已打算離婚，且被告於97年、100年、105年間已陸續移轉財產予吳金霞、曾家葳，顯有侵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之意圖，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⒉原告與甲○○確實於久旭公司出資70萬元、65萬元，非被告借名登記，惟被告於另案主張久旭公司500萬元出資額均為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應為其所有，則扣除原告與
　　  甲○○出資額後，被告於該公司之出資額應為365萬元。
　　⒊被告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應為被告之婚後財產，被告雖主張該等存款為久旭公司借名登記於其名下，惟該公司100年至107年歷年財務報表及被告所提資料均無該等存款、應收帳款或股東往來債權。被告為要保人之如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人壽保險，係以自然人為被保險人，無從成為久旭公司借名契約或借名投資之可能，均應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⒋被告於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存款及投資共265萬0843元，亦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四）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所有家事勞動、子女照顧扶養均長期由原告獨立擔任，原告除工作賺錢持家、照顧家庭及長輩，並出資協助購買、修繕房屋，反觀被告外遇離家未返，偽造原告簽名盜取原告資產，卻稱原告無貢獻與協力，實無理由，原告至少有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權利。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3488萬1837元【＝（7117萬1018元－140萬7344元）×1/2】，加計原告主張之前揭損害賠償，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
（五）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688萬183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請求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⒈被告固與吳金霞育有一子曾家葳，然曾家葳現年30好幾歲，且甲○○於80年間所寄發之信函記載「若我現在不是在服役，若不是母親再三勸解要我忍耐」等語，可證明原告知情甚或有宥恕之舉，且被告已年近80歲，應無與第三人合意性交之可能性，實際上被告係因曾家葳近年結婚、孫子甫出生，始偶有探望曾家葳及孫子之舉，並非有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之情事，縱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離婚事由，依民法第1053條規定，顯已逾2年，不得再請求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亦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
    ⒉上開情節，原告與其子女早已知悉，多年來相安無事，相處亦融洽，僅因被告年事已高，渠等擔憂被告財產日後遭曾家葳瓜分，不顧往日情分，陸續向被告或被告相關物業提起多件訴訟，並互為證人，以期自被告處取得財產。渠等利害關係一致，聯合誣指被告長期毆打原告、不顧家庭等不實內容，被告否認證人曾寶慧、甲○○證言。被告實因78年間子女均已成年或住校，又逢老母因病無人陪伴，遂將事業遷回中山路房屋以利陪伴老母並祭祀祖先，且被告仍持續負擔子女就學甚至出國留學等相關費用，原告不願一同遷回中山路房屋，然亦自承偶有回中山路房屋之情事，且中山路房屋為婚後原同居址，被告主觀上並無拒絕同居之意，顯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被告否認仍與吳金霞同住。
    ⒊被告與曾寶慧或曾寶樂間之私人訊息傳送「無恥的母親」等不雅字眼，係因被告認為原告曾有棄子女不顧及不忠等行為，且當時原告亦對被告提起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故在與子女間進行私人訊息時，一時情緒失控而失言，然此為被告與子女間之私人訊息，被告並未公開或當面向原告發洩，實難認已達不堪繼續同居之程度，原告無權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
（二）被告雖不爭執原告提出甲○○支票存根之形式真正性，然此僅為發票人自行留存之支票存根，並非銀行實際兌領之紀錄，且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中段規定，原告現存財產均推定為婚後財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為無償取得，然觀諸原告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除原告所標示並主張為甲○○贈與之支票兌現外，尚有數十筆或百筆數萬元或數十萬元之存款存入記錄，且縱屬甲○○贈與之支票兌現，所生孳息亦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視為婚後財產，實無徒由原告前揭帳戶歷年來甲○○給予原告之支票兌現紀錄，即謂原告無償取得789萬1000元。
（三）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如附表二所示外：
    ⒈中山路房屋為被告於68年間出售繼承自其祖父曾人申所遺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土地，得款330萬元後，於70幾年間以其中70萬元左右之金額翻修祖厝而成，其修建資金源自於被告繼承之不動產，故非屬被告婚後財產，被告主觀上亦同此認定，況本件係原告對被告提起訴訟，而兩造客觀上已別居多年，原告未曾向被告請求離婚或提起有關訴訟，被告豈有可能事先預知原告將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而故意先行於106年11月27日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實係因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成家，代表傳承之意，被告欠缺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主觀要素。
    ⒉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因該等保險之要保人為被告，而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久旭公司上開投資之義務，故亦均應增列為被告之債務。
　　⒊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亦為久旭公司借用被告名義投資，倘將之列入被告婚後財產，然因被告負有返還上開存款予久旭公司之義務，故亦應增列被告285萬元債務。
　　⒋被告之久旭公司出資額依公司登記資料為225萬元。
（四）被告否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於70至80年間因經商不利負債、無力償還之情事，蓋板橋住所為被告於74年間所購買，且原告之主張反證明被告名下現存婚後財產除板橋住所及久旭公司出資額外，其餘財產均為被告於兩造分居後所取得，原告對於該等財產並無任何貢獻或協力，或貢獻與協力程度難與被告相當，又多年來板橋住所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由被告負擔，實由被告長年扶養原告，故若原告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告進行請求，如仍平均分配，顯非公平，爰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已成年子女甲○○、曾寶樂、曾寶慧，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資料、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頁、卷二第33至35頁、第59頁），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兩造間婚姻發生嚴重破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至於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而得請求離婚之重大事由，主要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且達無法回復之望作為判斷標準，且此判斷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來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標準認定有無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該事實是否已達倘任何人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
（二）原告主張婚後兩造原同住中山路房屋，最後同住在74年間購買之板橋住所，被告於74年至80年間即經常離家，甚與吳金霞通姦並於78年9月5日生育有已成年之子曾家葳，80年後即離家未返；復被告經常對其施暴，於81年8月17日，在中山路房屋，因其希望被告戴保險套，被告即認其不貞，毆打並拿椅子砸其致傷；於97年11月26日，被告未經其同意或授權，以偽造文書方式將其持有久旭公司70萬元出資額移轉他人；於107年8月15日與曾寶樂傳送訊息時，辱罵其「無恥的母親」等語；被告至今仍有與吳金霞同住在新北市○○區○○街00號6樓，而兩造分居迄今已逾20年，婚姻已難繼續維持等情，除據原告到庭陳述綦詳，並提有臺北縣立板橋醫院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6774號起訴書、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199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刑事判決、被告與曾寶樂之對話截圖、曾家葳之喜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5至35、256、258、262至267、268至279頁)。再據證人曾寶慧證稱：伊見過被告追著原告打，晚上睡覺時也常在房間吵架，原告都哭的很傷心，家裡晚餐的飯菜也常被打的滿地都是，還有一次搬到板橋住所時，被告也是要用碗盤砸原告，81年時原告回去三峽拜拜，當天晚上也是被被告打的鼻青臉腫，打電話給唸大學的姐姐去接她，隔天姐姐就載原告去驗傷，74年到80年被告常常不在，說他要去度假，但不是帶伊們跟原告去，80年以後就幾乎都沒回家，被告在外面放話說原告不守婦道，晚回來也會被罵，但被告晚回來卻不用被罵等語，證人甲○○證稱：伊見過被告對原告拳打腳踢、摔盤子、椅子、桌上的食物，也聽過原告在房間裡的尖叫聲，一年大概發生十幾次，原告曾驗過傷，兩造於80年左右未同住板橋住所等語，核與原告所述相符（見本院108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雖稱證人證言不可信，惟被告到庭陳稱：伊在板橋建國街有推原告，因為求歡不成，但伊不會丟東西，原告說伊在三峽打她，也是因為求歡不成，伊沒有想到她會拿出保險套等語（見同前筆錄），佐以前揭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傷勢照片，及衡以證人為兩造子女，親等相同，前與兩造同住並親身見聞兩造相處，尚難以證人與被告間有訴訟存在，即遽認證人之證述全然不可採。再被告於原告提告之妨害婚姻案件偵查時稱：「我承認曾家葳是我和吳金霞生的」等語，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399號妨害婚姻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到庭陳稱：伊有跟吳金霞生一個小孩，現在30歲，伊現在偶爾才會去跟吳金霞住在板橋新民街，兩造已經分開住20出頭年了（見同前筆錄）等語。綜合前揭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被告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吳金霞外遇產子，現仍有與吳金霞同住之事實，而與原告分居兩處，並於婚姻期間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足以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顯可歸責於被告。又兩造已分居逾20年，彼此間已無互動，形同陌路，顯然難期修復，除經原告陳述明確外，亦經證人曾寶慧、甲○○證述在卷，由此益證兩造間感情淡薄，早已無夫妻之情分存在。
（三）被告雖以其搬回中山路房屋係為照顧母親，係原告不願隨同其搬回，且原告已知悉並宥恕其外遇生子之事，雙方多年相安無事等情為辯，並提出照片、甲○○所寫之書信等件為證，惟已為原告所否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其配偶與人通姦，事後宥恕，須有寬容其行為而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之感情表示，始足當之；不得僅以其知悉其配偶與人通姦而聽任之即認其已為宥恕。而觀諸被告所提相片僅係兩造共同參加親友、子女婚禮時之相片，喜筵期間自難惡臉相向，復前揭書信係甲○○所寫，難論斷為原告之意，再縱認原告知悉被告之外遇行為，亦無從以前揭證據認定原告已宥恕被告，況兩造已分居逾20年，顯難認定原告有與被告維持婚姻生活之表示。又被告就其前揭主張搬回中山路房屋之因部分，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母親於80年5月8日死亡後，有原告提出之死亡診斷書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15頁），被告亦未與原告同住板橋住所，或與原告再就兩造住所有所協議。是被告所辯，委無可採。
（四）被告於本件訴訟期間雖陳稱欲維持婚姻云云，惟無任何改善挽回婚姻之舉措，甚於本院審理時訊問其是否能跟原告同住時陳稱：也住不下了，伊現在只是要維持一個形象給小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0頁），顯難期待兩造有破鏡重圓、互相尊重、和諧攜手共度婚姻之可能，兩造實已均無共同維持婚姻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堪認兩造間誠摯相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婚姻破綻已深，難以修復，衡諸常情，任何人倘處於該相同情狀下，均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職是，兩造之婚姻發生難以繼續維持之重大事由，且應由被告負責，應屬明灼。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另原告基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因原告係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故無庸再
　　  予審酌，附此敘明。
五、關於原告請求離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
（一）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受害人因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如何之數額始屬相當，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參酌婚姻之存續期間、年齡、地位、自營生計之能力與生活程度、因夫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之多寡及其他一切情事為定之。夫妻結合，本互負協力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義務，並應相互尊重與扶持，夫或妻一方若蓄意違背而與他人外遇生子，同居另組家庭等情事，均足使他方之精神受損，並破壞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甚而導致離婚一途，對他方而言，精神上之痛苦，不可謂不大。
    ⒉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吳金霞外遇生子，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行為，並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原告財產，於子女面前貶抑原告，使原告長期受有精神上之相當痛苦，因而訴請離婚，且此一結果係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並無過失；原告為33年4月9日生，被告為33年10月22日生，現均為77歲餘，兩造婚齡54年，育有3名已成年子女，原告於104至107年度所得分別為16萬3584元、25萬8588元、42萬3091元、40萬8000元，無薪資所得，財產總額為391萬1810元；被告於上開年度所得分別為126萬7972元、153萬9779元、117萬5129元、75萬2538元，財產總額為249萬8704元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9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部分：
（一）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該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吳金霞外遇生下曾家
　　  葳後，仍持續有與吳金霞同住之情，並以「無恥的母親」
　　  等語在子女面前辱罵貶抑原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屬有據。爰審酌兩造之智識、身分、地位、經濟等狀況，及原告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稍嫌過高，應以50萬元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萬元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認應准許，逾此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兩造結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其於108年3月15
　　日起訴請求離婚，依法得分配夫妻剩餘財產3488萬1837元，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查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婚後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按民法親屬編
　　　於91年6 月2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8日生效，原法定財產
　　　制即聯合財產制，修正為由夫妻各自管理其所有財產，於
　　　婚姻關係終了時，始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
　　　合併，加以清算分配之財產制）。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
　　　項規定，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業如前述，是剩餘財產價值應以離婚起訴時即108年3月15日（基準日）為準，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請求計算並分配剩餘財產，自屬有據。
（二）按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2規定：「中華民國91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前財產；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行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後財產。」，是修正施行前採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其過渡至修正後繼續採用法定財產制時，就修正前本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特有財產或結婚時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前財產」，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名稱，由「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財產」，變更為「婚後財產」，至於財產範圍完全不受影響。
（三）原告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⒈經查，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929萬8344元，無債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656頁），並有各金融機構存摺及內頁資料、各金融機構函文暨所附明細、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保單價值準備金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應扣除甲○○贈與之789萬1000元云云，固提出甲○○之支票存根影本、原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帳戶交易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39至235頁），惟支票僅為支付工具，仍須將金額存入帳戶以供兌現，原告書狀中亦載以：其收到甲○○支票會存入金融機構帳戶或背書轉與他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9頁），是除尚難逕以上開資料認定該等支票金額係甲○○贈與原告外，復因金融機構帳戶資金本易混同，且觀諸上開交易明細，可知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上開帳戶資金進出頻繁，亦無從認定該等支票金額於基準日仍存在於原告之財產中，則原告辯稱應扣除789萬1000元云云，應無所據。
    ⒊基上，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價值為929萬8344元。
（四）被告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
　　⒈經查，被告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4242萬8859元，有彰化銀行貸款債務33萬1974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函覆資料、股票集保及股價資料、貸款餘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⒉復查被告於基準日有永豐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儲蓄帳戶存款美金3.57元（匯率30.825）、南非幣6萬8586.95元（匯率2.09）、定期存款南非幣28萬元（基準日時定期存款尚未到期）、投資帳戶南非幣90萬4500元，合計價值為新臺幣261萬9062元乙情，有永豐商業銀行110年10月4日函暨所附存款及投資餘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573至575頁），被告之主張應屬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於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365萬元云云，雖據提出久旭公司章程、登記事項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2頁）。惟原告提出新北市政府108年12月4日函（見本院卷二第117 頁）主張其與甲○○於基準日各有
　　　70萬元、65萬元之出資額，否認被告於另案中主張久旭公司所有出資額均為被告借名登記之情，自應同以上開函文所載內容為據，認定被告基準日之久旭公司出資額為225萬元。原告此節主張，難認有據。
　　⒋被告主張中山路房屋為其以出售繼承土地之價款興建云云，固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告繼承不動產清冊影本（即被證3、被證16）等件為佐，惟為原告否認，並主張被告惡意處分中山路房屋，應追加計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其於68年出售三峽鎮公館後段隆恩埔小段53-1地號之繼承而得土地，得款330萬元，於70幾年間以其中之70萬元金額翻修祖厝而成等語，惟被告所提前揭事證僅為不動產異動相關資料，無從證明中山路房屋係被告繼承土地出售後所得價金之變形，被告雖未盡其舉證責任，惟被告已於107年8月16日（原因發生日期106年11月2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中山路房屋所有權予曾家葳，（見本院卷一第472 頁），而本件離婚係原告於
　　　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起，被告無從預先知悉原告何時要訴請離婚，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子女對話時稱：看來勢必走上離婚一途等語，係107年9月13日所傳送，距原因發生日期逾8個月，佐以曾家葳於107年9月15日結婚，被告於前揭時間為該房屋處分，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即係為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故原告主張應追加計算中山路房屋為被告之婚後財產，亦無可採。
　  ⒌被告主張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均為久旭公司借其名義投資，其負有返還久旭公司該等投資之義務，均應列為被告之債務云云，固據提出久旭公司與被告之彰化銀行、永豐銀行、萬泰銀行、凱基銀行存摺資料、交易明細、南山人壽保險單首頁、託收票據清單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9至333頁、卷三第43至65頁）。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自然人與法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公司在法律上屬法人組織，其與自然人各有獨立之人格及財產，是被告與久旭公司之財產各自獨立，不容混淆。查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存款均為被告所有帳戶之定期存款，有凱基商業銀行109年1月21日函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78至382頁），附表三編號3至6所示保險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被告，有各該保險公司函文暨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84、426至428、434、570至572頁），堪信附表三所示之存款及保險為被告所有之財產無訛。被告所提出前揭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僅證明被告與久旭公司間有金錢往來，惟無從證明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係久旭公司借被告名義投資，況按保險契約之訂立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及道德風險問題，如可成立借名契約，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亦將影響社會金融秩序，縱保險費係由他人繳納，亦難謂要保人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被告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應認附表三所示存款及保險仍屬於被告所有，並列為被告之現存婚存財產。
　　⒍基上，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價值共計為6761萬9823元（＝4242萬8859元＋261萬9062元＋225萬元＋2032萬1902元），債務為33萬1974元，故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為6728萬7849元（＝6761萬9823元－33萬1974元）。
（五）綜上，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798萬9505元（＝6728萬7849元－929萬8344元）。
（六）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2319萬5802元：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業於110年1月20日修正為「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並增列第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乃沿續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評價，以達男女平權、夫妻平等之原則外，為避免法院對於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平情形之認定標準不一，修正上開第2項及增列第3項規定之要件，以資適用。依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認法律變更時，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紛爭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之意旨。依此，以離婚原因做為法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行使之原因，即應以離婚形成判決發生婚姻關係解消時，即判決確定時有效之法規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1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否顯失公平之認定應適用之法律，現行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既已修增明定，自應適用該新修訂法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⒉爰審酌兩造於56年12月14日結婚，兩造自80年起即分居，業認定如前，並為兩造所是認，兩造自斯時起已無法維繫正常夫妻之和諧家庭生活，兩造婚姻同住生活期間，原告對於家事勞務、子女照顧養育、家庭付出之整體，固有相當貢獻及協力，然兩造分居時間已近30年，被告之婚後財產中確有兩造分居後始取得者，則原告於兩造分居後之經濟、家務、婚姻生活、情感支持付出較同住期間即有所限制，顯見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如以平均分配之方式計算顯失公平，爰將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調整為原告僅得請求5分之2，以達平允。是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應為2319萬5802元（＝5798萬9505元×2/5），及自本判決離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1030條之1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0萬元、50萬元、剩餘財產2319萬5802元，及均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馨德
附表一：原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股票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2,827股 6萬3608元  2 股票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60股 1,413元  3 股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萬5310股 39萬5472元  4 股票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萬7354股 36萬7911元  5 股票 嘉裕股份有限公司6萬8000股 35萬3600元  6 股票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1,400股 2萬5676元  7 股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351股 5,405元  8 股票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0股 10萬7800元  9 股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464股 8,074元  10 股票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251股 2,470元  11 股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453股 1萬1348元  12 股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2萬5010股 43萬3924元  13 股票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863股 14萬9854元  14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626股 18萬5396元  15 股票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6,742股 4萬6722元  16 股票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股 42元  17 股票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785股 1萬7192元  18 股票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萬2417股 17萬6321元  19 股票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3萬8000股 76萬元  20 股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44股 1,155元  21 股票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0股 2萬4060元  22 股票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229股 2萬8625元  23 股票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89股 5,742元  24 股票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04股 1萬8223元  25 股票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80股 6萬4419元  26 股票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346股 3萬3627元  27 股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00股 3萬5280元  28 股票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000股 41萬9200元  29 股票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萬6000股 76萬1400元  30 股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8股  3,172元  31 股票 板信商業銀行2萬6350股 28萬9323元  32 投資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70萬元  33 存款 板信商業銀行 15萬8929元  34 存款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63萬2272元  35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款 78萬5614元  3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2萬0922元  37 存款 郵局 1萬2752元  38 存款 臺灣銀行 36萬1799元  39 存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萬4083元  40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9萬2015元  41 保險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9萬0336元  42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2024元  43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3萬4885元  44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萬2265元  45 保險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6萬3994元  合計  929萬8344元 

附表二：被告於108年3月15日之婚後財產（兩造不爭執）：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房地 新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暨坐落其上同區段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 2800萬元  2 股票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萬0400股 109萬7200元  3 股票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萬1916股 366萬5270元  4 股票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萬1895股 13萬6198元  5 股票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3萬3333股 36萬8263元  6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4元  7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049元  8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萬2436元  9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美金988.11元（匯率30.825） 3萬0458元  10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澳幣0.18元（匯率21.78） 4元  11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南非幣3萬0325.66元（匯率2.09） 6萬3381元  12 存款 永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人民幣51.16元（匯率4.571） 234元  13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41萬3763元  14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美金332.89元 1萬0261元  1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澳幣29.8元 649元  16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人民幣1,012.89元 4,630元  17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土城分行 126元  18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 7萬2414元  19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澳幣150.30元 3,274元  20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美金0.34元 10元  2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南非幣1,350.23元 2,822元  22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24萬7430元  23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150萬元  2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30萬元  25 存款 EAST WEST BANK美元1.9元 59元  26 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1萬5893元  27 保險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17萬9432元 553萬0991元  合計  4242萬8859元 

附表三：被告主張久旭公司借名投資之財產
編號 項目 名稱及數量 金額（新臺幣）  1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0萬元  2 存款 凱基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5萬元  3 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南非幣360萬5438.52元 753萬5367元  4 保險 中國人壽多多利終身保險 390萬7867元  5 保險 安聯人壽豐收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295萬0059元  6 保險 南山人壽月月得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307萬8609元  合計  2032萬1902元 



